112 B ¥+ F %995L

FE_RTEA A% Eé
FRRRA BE AR
2 B AT
& A 2FF
3 — A

J?lJE‘fi&Fé“gﬁ,,wdxe?lﬁéﬁg_gg‘éﬁifi » bR A Y ERR
112#572 5p £ 34 A 2 2Rl # R FFF 541950 % - 2

AteAr o MRITII3EALT 23D T EREAS R HiAeT

=4

CRFME P ERERGGF LD (TP EREE L) A
R112F 4% 9p B2AL F 2/ A & 8 > T AR P /A 5 3852
DO FANREEPRLHFD S RhEW]I2E8 3P
PR R FARREF AR R E TGS
TR (RRE S S439F 3 54407 ) o & Lskp o

SO WA EEARA R sitEe (LRE S 5408F - 54
11%) ﬁf’%i :a%iﬂgi’a’;’»wllzﬁlowa Bk Bep K

FREN G AEEP 3«?”%’# EAR112292 1p 5§
R F %11230169390%@: S e P ﬁééi SRR
FHEE(LAMMaE 51237 2 %135F ) » X &2 & B

v

pa
HTF o



IR AAKR I Ep86EY AR P FEE P T
B g o e M o fP086E 110 193280 M AR E P
FHRECFBELALS P EIE Y '*Klf_x_’zﬂ\wjﬁgztrﬁg'ﬁ
~ W UERE 5 10337 2105E8) kT p FEE 2PNk
ERAF®RFE > B % ¥101847 2R 267 - 103

237 AR ET? ~104#6° 2R E107 HPF > A BjFEEp
EA TR EAMRRE L Ep L A3 REL T Y
W AL RN G BRI L EH G B
106F32 2TP A=A B P FES P casad gmAL > =
PETMER (TR)IFT, 0 czp REE P EF O

|

d > 110& TP 15p A BB 3 RS Tk E
11 * ‘;/;;3;; £72KPT > R Blig 6 i B > =g 111£20 25
ik e BEIP FES ST EEAEBGE RE D B
#FE 1@1 8,500~ (#F4r*t& = #r7rv ) »110&# 77" 15p 2111
#£2125p 23 FHFF13586,405~ (R E2 ’5’—?;14@1
6,250~ ) - ¥ p ﬁ«f“«'\a ooa A 2511031.3%%/{%%?&

BALST »m ABEASDTEANN0EE5cpfk & 24817
» P FREX stm'gz‘_,fa: (£ AN G Eﬁi‘g
£8583,00l~ > &=#9086,999~ (k%% |iA-35-4% 5 16
9777’»> o X P RZFEEX NTNETEIN P Y “ﬁvé},, (
3 A2 ) > BIB6E9? 1p 286107 31p 2 & F kg *
B&ﬁn/}9%ﬁ7919?igﬁﬁlgﬁéy%z(T@w
DR RE ) PEE o B 0 BETEF2UE2R Y 2253 5
BEp pREE a2 @ Em A kLT kR 100 S

0

Q-

i
"\

N

(@p)
i)
c\h

Eis

ﬂ
St
o

aw
° ?is%

/
32

S

1Rz e E L T emAPF 29 heE7E > d ¥ 8
B tE o FlpERERE P IR FAES A R
ROV RAL Y PFA 2 F MBS K3 tlﬁﬁf,jqwc
FOBT AT o R FAB A dop B BRSPS B

2 15 A ¥ &°229F A8k 0 FH9F ,750’1?;5:’,#



B 28384, TH0~ ; Vet p EHE P A BAKE
#188,500~ » 15p A =278 7,500~ 4 » &35,
#3115§2,250~ (h § 2A38 53152,000~ > 2 g ¥
$204F 2 5206F > AE $24F 3 %2TE ~ $269F 2 %2
TNF ) - FxadZ M %k pRFELX P37 22 1 (T80
(TH L1 FRA) % 330F ~ %3405 > 2 iF HH4TiER
T o AL REESTES2E ~ $1005 ~ $110E2R T 0 40
gwi”—“ém%‘ *L% F5 A HARSLH P FALISE
5,604~ (R % ’%:'—ar*\plZlaQ 227 ) v B op ATk K
j‘ﬁ@i@f’%&izﬁ‘%’ﬂi FFE S FE2ZAIL G F
B A e R BRI ?(&%pjﬁ&ﬁ%7ﬂ%,
FHABRP AR AR IF) o TP HEP ()RR
o (DAL F A B R AA41585,6047 0 2 p AR E A
es@;iwﬁw&i;—;—fﬁﬂﬁ FEEFLWTE AL - (B
FR 35 "E“’F’ LRI T o

|

AP IEAPL L A p86ED? {#xiﬂﬁé’é‘.%é?\f’/»\é?
PREARGE 110637 1TP P FRES 27 EF § 43R
HEIFALG oL TR FRAFFIBRRBIEE
Béﬁ%éﬁiigﬁﬁ’ﬂjﬁ&Biﬁ??ﬁ%&’i
R P ERESISFEPEERIERGT AT (THPEE
@éﬁ)ghﬁﬁiw“ﬁﬁ*‘zﬂ&’ﬁﬁﬁﬁﬁii
EH e PFAEE S A PG AR T I0E R}
ot d - AR 0 R A RIS & ,«~1Hyg7n 8 &

0379IBBﬂiiéi’jiéjl&%§%4>a;ﬁﬂgfﬁiwzéﬂr,a
AEIMB I HA LERAL S VHAPRLELR
B s fFrACH o PRANARERBUIL L FE
pOEEARDSE F A zrl*/ Eél'?ﬁ‘{l’tpﬁ’nﬂ
@ﬂ&ﬁomwﬁwﬁ FREM G plEI]110£T"
IBBﬁﬁirﬁkfm}wﬂLﬁ?Kg;“lm; |
E%‘ﬁ?110ﬁ79159é’%+¢.]a 19’%3§'I%4111‘&1g259



Fe i@k o 111#27 25p i3k > Bl 37 4 B 13T
EEEH o Bt AR - Y EEpEFEL P
%?112ﬁ4— 9p &H > I uEZrHE ST RREIIZ P
ERTFHEFI O 2HMALXE IR (THPEELA LR
?ii'l) CREBRTERA AR 0 TR sxp 5 g H A
BpiSH/OBE > Bl A
W RFAT R 2
SRR R Lﬁ@a;ffsf;si?"‘vw'f%ioiﬁﬁ%%i
22 Gk E R P ERX P L FARE BARLY
DABLE AT o2 X #gmﬁmlaaiﬁgg
2o LA BRI FEFTpSTESY 1P A= 4ETY 1P 2
R TEAB T BFE > Fhiiume TEREP (HrAS W
o (THest 2 I 2] > g
A A LHEFIE (At R
()34 p 8629 1P A i B
f i ik o @B A AT
1.86# 117 29328 Lo =l
2.93297 1100237 : Fz - hu
3.100#3”" 2105#8" @ & ®H %
(M101&47 267 @ s RFELF LA DL F A
(2)103#3% 277 % RFEHLAZFLAXPEF 4
B104£6% 210 : a FHEEL,A G, LF
A4,105E 8% 4= & B A 0P SIBA
0.106 3% 27Tp A= Lm A L4
Mg p FEEL>7TEF €3010623° 170 22702 52918 %
178 2% AR iz * 2% 4 ;;éx}z}ﬁémm& » H 3R e
P FHENP2 TE12 2 @3S0 A PERD | 2 4p M
ﬁw%aﬁ%ﬁiaﬁz;(ﬁﬁﬂgig%1&>
(23420106237 28p NEEBAFTHELZTZFEPEFRE >
FRAREI2TPADEREL Se A 27 BlASER R
BRI pisde AR E o APM 2 EREE o F

2 +3
N |
il

)

'3

>~



AP EBEEPEI UBE GRED) -k FEL P
06339179@?‘1/lﬁzﬁw; TR 36 H AT - B AiE
BIERT FBIBHBL FEAFAL (T, ¥
A TEIMAZ L IEE fRiE o R
Fe
d

P rﬁgmy A (@j; 38) °
(S)Bﬁapg_,, NPvE- KA P B A&y a107109F B & 4R 47
I A oo vk (106#37 2T A2 iztail) (
W3~ 4)
6.110 77 15P 4= & 5 % F 4t
Migp BEE27FL 63110872 8p &2 72 $29i 4
LA RAE e R OFMRP EES T
2L EEIAPERD ) M BEPRLIRETE R P T
2 (H#6ET g;ﬂﬁ;ﬁ)
2p FEF 27 s REEFEEWINAETY 14p 1T F 202
Wart FA R £ 1554: "HEiTe R, (R#E2)
Bp a2 dll0e z a2 rfgms o e 3w4 (110
ATV ISP Az s 2412) (BET)
E)r3r 411087 5P iZa R EFe D ~ 52 Fi8 > 4
HE Do (MR EGY S8 ETA VR RET8)
H¢ A023 % A & 8T K 46,066~ Ed Ak SCI12
ZEETADTHHITEREG,066~Fd pFEE L L
TFARE
(E)F A3 110£72 30p 7 3 812
V14 p AR o poAT EBRGEE ’z@'z?ﬁ%&%#ﬁ
ag'%y’%ﬁﬁ@ﬁﬁw’i¢M%M%0mz¢
RIERE TR s B 5 SREPEN DR
0 RF R F AR DB AERRF ) 233 (R#ED



——

Ay p8TE3 IpAesg* Az (7
g@®;¥ﬁ+-3%03m8w£2%> » 94 & TH ]

(Eﬂﬂ&n? ilﬁ%W“wﬁ%iﬁ T (Barn ) A2
PR EEBER N ER B ERAR T
TR a0 2 PLSE N

Bdpi » I i ’ T LRI T
Bo- “ANRKXPEHIHLE T AEF FERPE P
o Y FREE O AHRL e A FEF FHEY
cZ  HBEIAIFTEHEUFBELRAATI IR o2 ~ D
Bofs 1 Tz MEY R M o BT SE e T s AEa
T3 Bhioifig > B LR 228 o 2 TR 32 H REE2
ARNE A TABRIEFAEF W RT B3 FIE
B, 53 (Rh#E6)

NP EHRE D231kl R 4™ (REL)

L8 16 T3 RAER 139k is » ae s sk M b > g
e > k3 B A2 NOBIER T Fim TAPEE o o
FTE TR RE2BERT4™ I A2 f* FH A

o PEBm 1 ks pHEEEY e AL
% A

%
'y
(o]
NG
AN
{w
O, DN
?\E

AP83ETI 1P 3R Bl il ik

‘ Ea By AL
i“" 19tk A2 BERERT 1 FEF R
87#37 1pd=> BBl ELEA B A% LAQEIDEZ 1 IF
'&PX’ﬁf%lﬁﬁl‘f?lf@;%gta§x$‘§§|145,]§é i Ak

tﬁ?‘\i—;\'\-
g W o =k
\%:g
Bt id
s -
e
z

41-‘-]11211 »om X E I EZE 0 e o
JF10mE T ﬁi”?“? -~ R1I3ITEFT AR By P A
B P e FHREANPAPFANTFARE AT L T ioE
A Hp R 2 ﬁ,ﬁ%Eiﬁgﬂ&ﬂ@£$£?Eﬁ¥é%
2L F o - °

;ﬁi8~1011 13219 H#HIZ 17 558 05 B 1

E
7



w~%w*F%&l&b¢B%i9 A2

X REEE D L

BEWgipg A0 5= s FENLE HE 3 B
%%Mi%ﬁ’ﬁﬂﬁp§2?@9%%igﬁﬁ£@ﬁ%
e RTR RS D PR G fiR- FELd AR5 ER
ﬁ » 211077 15p ;%E;égws&%w;; s R ER . RE
e 110#72 15p 2111 #2727 25p 2 #5135 6,405~ ~ 110
# 5 *?ﬁ¢90%69%%b‘*hﬁ$3H@7§%Omot;mﬁlg
FR R AL 1 TP $33E ~ B34 0 2 HH4TIER
wﬂ%ﬁ%%?; 2 L0 - BT

i
T
—y
N

—

—

%iﬁ;ﬁjﬁ&WUfﬁﬁm mﬁ”@%fﬂﬁ :H

(RS A T R waﬁ;i P AL 41585

L E2Z P - TEFZ L 0 1K AR
BARGLEMHLSE R FF AT R @ L E AR
BUEFRIP TR RS- AR E 0 g
2 Pihe TR RlAR R X R ARFBZT YA 3

VR P AR Ve A H MR R F A H RS AR 5
EEapd R R Y (23280 ER S T F2T2THES
TRAHE G AR) c I HRODEF2EFIE T F
G =

>

W
o

NREBABLIFLLEM G P2 18207 FY
Bt L T B0 M RE 2T TGI8 423 F
Hﬁﬁﬁl%ixr}ﬂﬂﬁw PHFAZTTZEEEY
A F AL -2 0 R MG TRERE Y 2
Fodoooad B 3EABEMLETY  BLETHLRE A



N\ P > 7

F- TP HE AFIE A BL L BT
PRI AT R pE EM A o £ 2P $8IE Y2
4 A

%29%‘UE%&M~%3H$%{J:>?LQLZ FRNER P
FRIP G229 FA %P3 IR RgARTE LR
HEET 2 4Fp BRI EEENETTHE L2 IR > 2
MR EFEL R L AR 0 BB A LB R R AR

b AR ER GRS WA AP RS R
BEERPF > F 20 FRER2 F L2 MR LD
¥ FETA AR

2.5 FFFAAB6EON 1P ERA P EES 2L 0 LA 8O
Ell7 A= BFEPREREOPELTE R E5205 51
I§§?3%‘*RL£B§‘PE_§2\ # 7



SPFIE ST F ERES (THI06732 17Tp &FE
) P FALPRERECTEEATHELITEPRLE
110272 8p p EHEF ST HI6EF13XEF ERFH (7
FLI0ET2 8P 2 E4) ~107F & &% ~ 109# & &3 ~ 110
ERERGETH (L REFLSI00FE ¥168F ~ %1617
32 51TTE ) §$§m6ﬁ3”17ﬁpiifﬂ“* iM%
d SN B A O i AR ’f—i% A_,Ffpiﬂ

9@%1ﬁ$35~$¢wﬂﬂ%iip

LR REER S fﬁ%%ﬁi‘ﬁiﬁ%ﬁ? 28Ry 510
WER IR 2T e B g w4 E\fﬁz\, ...... o~ H R ik
Fp BHRESCPRAIZLETEEABELRD ) 2 A7 1P

BRI RBET LT EL oI AR5 EFE € €KL
g {$ aab/;:*gﬁ:i B A e A & IRTTRRD o;“éﬁ &3 ﬁafﬁ:al%@'
NRETERER %%%ﬁﬁﬁojigolmﬁ789@
THpFef Tk iﬁ%iiﬁﬁp%‘éé hEE
JFL 2P FILA 5 3 ﬁ¢f o TP - ~ RIS TEH2
Ex Tp gl adfgdlenn,
B%iﬁﬁo:~$4?ﬂ%ﬁ%
BRBEIRL DT LML 2 B E g B E Y
EANPE@A L G iEEE
&

PR A TR A 2 AR GE R
‘__.‘Si‘-q_/; F]‘ N i

»

: J =

x5 Eiggé#éﬁﬁE’ﬁ%Eiéﬁiiﬁﬂ ------ .
AR CEARMAIHASIATEIRE R A BER U
o oV RITERENR 109 B £4F ~ 110# B &



R TR BISmE 2 g T & XL | plH13m

FZBER VRAFERIAARL: AP LEgEA2 40

fEE Bl FEEAR LT Bhpaligr (3
|3 A %

BikE L AP RAARD EE E A

RO FEOPERERE FLELLAL o  EF (LRER
FIB0F L F181F ) o L 4t rt ERPEEL T o
AT RIL AR JRE S AR T S IR A RE - Y
EORFHEF FEAPERI P ca b 2P NFEAsNT
Al aruBEE R CMER E2FHRRE 2 p
e - S I- WA S NE SR A R X - AR
TRY G ERAE A R R e R AR
HEFLET (ARFLHEITIF ~ %3017 ~ $293F 1 % 300
F) oVt R AFEPREELOFTEL B2 LA
FEEA s REHRLRGLA P4 s RFHL N
(RN T O rg‘gpfgk%,?’\#br—g{g&\é}gé‘%,k N
AP ERARREE 0 PEFENTERERPEF
291E 5 198 3R E 2 P EES OTEFT IS RPN ApBEIE P
R AR TR fRE > TR RARTEREE RE P B E
g pERL P p R AT s ER A 0Ly
Ao T FRAC P FES ST REFEIN 07 5P EES S
PERLZASPANER VAL PERL P L
AT R AP EFEL P EY LR 240 A
BT R 2 g@A2 LI op FRERASFTEE €20110
ETIQP ARfFE Y PFA 2 58 A 2P ST A BAR 0 BRI
3 RO ESR S B0]102T77 15p Ak fap FEY 27D
Bk PR A e 1108 R EFZSEA TR TR T8

10



)*“‘5\1‘\
“.rm"ﬂ'
ﬁ%
ﬁ
R

R

F2RSITR) > FHRTiRsLs - 2 g ot
HIMA TR AL FPEPTREF S 205 A > H
PREICFTMGRANERAZ L T BRI FAfE
FOR RS BAB PIRA T S R o B A A3k
ERERPFRL ESEEAERG 2110277 5P A E S
3 RFEHDRE S BPERL NPT L RFM G 0 T
-

g

LI

9

D) A G A 44158 5,6547 0 F R 9
i%Ai%-B&”*Aﬁ'Mﬁﬁﬁfﬁ’ﬂ@P/HO
#7715p 2111#27 25p 2 ¥ F1386,400~ ~ 110# 5 7
,ﬁ%gmaﬁmN£~%?%£3H§?J%Omzz\0%

AR SERBEID A 2 A ER o ¢ ot 0 P PR A T2y
RiEHESIHRTE 5L 1 TRP PIER ALY 1 2

Rl o RIPERERESFEIF 10277 8p AkfEiz b A
Lz2opa ko P EIE ARG T T g%ﬁmlfﬁg
oo gAY R F101E2

Z oA 1 ITHP]F 1603 T2 i

3 REEFE S BEED
R AA106E 32 27R

285»%\11\?',& E- A
PRI~ “ﬂﬁwﬁw%i,kﬁpﬁﬁﬁ*%T%’lk
L PAL06#3? 2Tp Az 2o p i$dop BRGF R & > AR 2 2k
RN ﬁ&p‘;&gﬁﬁ_i\mg VLER s I 7; wa!gj
FR3 AaEv 4
(A E= A7 i%iﬁzHi51@]°WJﬁ4é
110#77 15p A2Bir R & 5 5 % H 4524 > Fl2HiE iz 3 L
P ERESOSTIHUBEARM L EREE a0 A E e

\Xr
—~
Rl
=
£
g
C)—l
©
N—
J

Y

H
fais

;
(]
S

i

11



|
=

&y

L

8,000~ % § %‘4»2.5$i$ﬁtﬁé33f5»’ ji%%%?f &
ZpE18 9,000~ > dEiEF FPIRAB D REELESFFZ W
G b AR A B H110ET7 15
" 25P 2 FHE AF1386,400~ 0 A HEIR o
&yﬁﬁxﬁ¢ﬁm“ﬁ?ﬂi.rwﬁizﬁ@%ﬁ_lﬁ

pam)
[
p—
[E—
[U—
0
N

BRI F2ZAaHmg*z o 0 5108 (& F28H234)
FlaaRz: "R11weaFphypid ¥ ke 74
FASPRPRESFTEHEFHPL IR AYF2 107
FTORBELATLRASBFIREIESFBERE R o
% (LRFLHDTE I HO8F ) vav 418 thypiz iy
R - A A ARG RAE = RRE T S A
LEEmMA S WHFIANERGF ] VP ERS 2T BRE
FREERAE HEEFELEERA2 1FEFT 0 GBS
PEAREZEFTEETE IS EL TR AHET 2
Aikgdom 3o Ald pPRESSPHFIREIRG o AL
DEAR EBRD EEE NP4 B T 2 g 4 L T
EH o s dodat o Pl R AN E27 25p Tk HiT ik
£2.3 5 0 p EEGEY X IKREZFI0ESIERE - ¥
3 X

ik
“Rakjige o u

VR S R

dokp S AMANER BRER (LARFE FIHBT I ¥ 342

F) o RlGs e gD e A anrg N%Z\ﬁj

ﬁﬁ%ﬁﬁﬁwmﬁyi?ﬁ°iﬁ4L$F%&ﬁB&ﬁ

ATENBXC Tk fRYRE PR R H
A

’vswcfaﬁalﬁwefﬁwjg%&ﬁaﬁuﬁu”
2,2507% = = » WHEH o

4 VHAT IR DPREEELSD ek 0P 10# 2 B ornip
RESDT > XAEAPERAN0EE i s 247176 ~

12



’Béﬁ%é?@%@&%&Qéééﬁiﬂ4%1%ﬁﬁ
£8553,001~ » A PRt R ¢ % 2779056,999~= = - &
kP RS F99E122 31 p 1 0 110#52 13p 3372
Boxpk ERPR2ER T T AR AL ok g o Ty
FRad e gyppanct s ki1 goed g g g
o | 0 FAEF2E S IR T E EF 22 Em o H
Lepdrab bz FEFEDTFAFERLY 1P A 1603

0p ; HT X e drafb g2 FE T EYPFpFERL 1P
_ i FILERZFE - 0 F

a3
-k
\_.
5
[E—y
Pimi
T
[E—y
pan|
Jra
A
)
=%
o

|

4
ok
TS
ans
oS
&
T DO

\

>

oo WY
i
—
LS
&~
1~
g

ﬁ%ﬁ%ﬁ?i;@&&%o ’$k.ﬁ%i:r

ﬁ' é@,

#"v » Pl A Ak *zﬁﬁ* A ‘
$188F ) var B s Rp L BT E 2 FHFF
BB de B n B RPN F % P L R AT
— WL PR IT S YR AP R o A 2R L]0
O£ EP Z2ERTES AL BLAEBH B

~
N

Mo fEk £435°0,926~ ~ 428 2,075~ > e‘i&?%s B %

Fia A fl0ER L ER 2ELFE DB
5
5

'SH

SN

BRE»cft RPN LA T R IPIFANZERZY
%}—){’/E"’&A—»"‘A}g]ﬂﬁﬁxml;}gj,&ﬂ }E_&j’;
£GP 3 E Rl b2 R AR LA B AL

=)

13



ST AR AT A R E o 4R E S e A 0 P 11048 2 Bk
BRSSP KBS DT fs:;‘_IEﬂ_Aéz' Ii-’ééﬁl?b‘a‘*;uﬁé
e 11
90

kg THRPFEE D &R &P 2 &% %%
E rﬁ%ja*‘ﬁ#ﬁ»*”’ﬂf%ﬁ%é 17905 6,999~ = = » 7

“.‘_l

ﬁ\«,_ﬂ
E:N ?g,

Ao s P A A g M %o kL1 TFRRF330E
53415 > XERD4TIE > A AN RPEZ FTIEF 25 ~ 5 100F
CFILEERT > 2 AR A2 AR o R
AfﬁbﬁF’*‘ﬂ5§56%ﬁ4’5Bi:@#@ﬁuxé”ﬂﬁ‘

(“'ii:

Tk RFEJFOIFEZAL A EEE 0 2
HF o KM ’}Ezﬁf;ai?’%4ﬁz?’%ii"li#’ T8 HORY §T 2
B PR E o TR a dpdE REIAT 5 0 R B
’éﬁﬂé’@@-fiﬁ
SN AEERCBPAR AGE R T F N ES EE o 2%
Voo S RRME S o L R BE AL 25 £ 7
- o Mt AP o
Modp bl AP SRS R o R AR RRE F4491% % 158
~ HT8EE > Ko 2 o
4 B EN 2] 113 = ) 3 21 p
¥ 00 E e
%A L2 F e
iz F A IR
= ¥ B P At

AR R AT o
JeR PRA B Boate s FES20p P e A PR E ko H
FAP PR K BRI FE20P P ov ARAT RIS F R
(ﬁﬁﬁw5§$414ﬁﬁéi)’J%%@ﬁﬁiE%ﬁﬁ

Ly EBEFRERIAZLIER LEG R Té*’y)@“f‘—%?i‘—ﬁ'ﬁ
FRES 2 EPL IA"'E’;FF‘”ﬁ%i’ ’>Jz§?466 g2 1% 1%

LA IR L il - B - NI T 3 %;_gﬂ?i&itgj S0
¥ k- HRR P FEFHAT



v e N 3] 113 = J ! 21 2
et mpm
i 2 —
S ;%B%kid
5
1 |27 F@EflFgz R, FRAfrad it ’é—a_E’»%éy A1)
FoROPP LT RS BAES TS
2 |FFFARE NP PNIEL > PELENE R FRRT 2 A
FHL ARG 94 P RAE S ATIR Y B
& W RATE RS, 000 AREXAREE o
3 | A NRBITESIANEBEBAIPE S @ L ELEL R
AFPA SR IT L F A o
i & =
A BLII0#TE 15p 1 ABLI0#T? 15p 1248
o3 L AEATER (TR ) DET, 350~ ~ tea ARkl 800~ ~ 300~
~ 300~
BT L F R 1,004 ~ gEER 1,568% ~ 45 £488~ (396~ )
~1 g5 F g p 100~ ~ (A023) 1 A F TR £6, 066~
4o A 40 68,0007 - 4o3f  BRARERE1F9, 5007
%ﬁﬁi%(éiA)Bﬁi
B RG34 £5,000~
o 2110ﬁ7’q 15p M fs4e i gg= » B2 158,500~ (3+& 3

8,000+30,000—19,500=18,500) - 110&7* 15p 2 111#2
125P &0 1356,4057 (&5 0 (18,500x16/31) + (
18,5006 ) + (18,500x24/28) =136, 405

15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為了TD下的DIV固定高度，把這個STYLE拿掉*/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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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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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18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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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justify-para {
  text-align:justify;
  text-align-last:justify
 }
 
.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為了TD下的DIV固定高度，把這個STYLE拿掉*/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185%;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justify-para {
  text-align:justify;
  text-align-last:justify
 }
 
.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上字第99號
上  訴  人  劉向麗    
訴訟代理人  吳文琳律師
被 上 訴人  富邦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程明乾  
訴訟代理人  葛百鈴律師
            李瑞敏律師  
            陳金泉律師
上  一  人
複 代 理人  黃胤欣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退休金差額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5月5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1年度勞訴字第419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3年4月2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原審被告日盛證券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日盛證券公司）於民國112年4月9日與被上訴人合併，並以被上訴人為存續公司，被上訴人於原審聲明承受訴訟，經原審於112年8月3日裁定由被上訴人為被告續行訴訟之情，有原審前揭裁定附卷可稽（見原審卷第439頁至第440頁），合先敘明。
二、被上訴人之法定代理人原為韓蔚廷（見原審卷第408頁、第411頁），嗣變更為程明乾，並於112年10月4日具狀聲明承受訴訟等情，有民事聲明承受訴訟狀、經濟部112年9月1日經授商字第11230169390號函、股份有限公司變更登記表附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23頁至第135頁），經核並無不合，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上訴人主張：伊自86年9月初起受僱日盛證券公司，擔任櫃檯主管，屬僱傭關係，嗣於86年11月至93年8月期間擔任日盛證券公司屏東分公司經理、營業部主任，分別屬委任關係
　　、僱傭關係；103年3月至105年8月間擔任日盛證券公司經紀事業處轄區督導，屬僱傭關係；另101年4月至同年6月、103年3月至同年7月、104年6月至同年10月期間，分別擔任日盛證券公司經紀事業處轄區督導兼任鳳山、北高雄等分公司經理，其中擔任督導為僱傭關係，擔任經理為委任關係，並於106年3月27日起調職為日盛證券公司台南分公司經理人，每月薪資新臺幣（下同）9萬7,750元。詎日盛證券公司違反工作規則第16條規定，未經伊同意，以伊有附表一所列情事為由，於110年7月15日調動伊職務為南區督導特助，並於同年11月設定不合理KPI，意圖逼迫伊離職，伊遂於111年2月25日自請退休。伊因日盛證券公司違法調動職務，致每月短少薪資1萬8,500元（詳如附表二所示），110年7月15日至111年2月25日共計短少薪資13萬6,405元（原審判決誤載為14萬6,250元）。另日盛證券公司台南分公司110年之績效優於永康分公司，而永康分公司經理人110年績效獎金共領176萬元
　　，日盛證券公司僅發給伊擔任台南分公司經理人時之績效獎金85萬3,001元，短發90萬6,999元（原審判決誤載為76萬0,977元）。又日盛證券公司於87年3月1日適用勞動基準法（
　　下稱勞基法），則86年9月1日至86年10月31日之年資應適用日盛證券公司83年7月1日訂定之職工退休金辦法（下稱系爭退休辦法）辦理。再者，伊年資共計24年2個月又25天，均擔任日盛證券公司之委任經理人，依系爭退休辦法第10條第1項規定，伊擔任委任經理人期間之退休金計算，應由勞雇雙方協定，因日盛證券公司及被上訴人迄今仍未與伊協議，爰要求比照被上訴人之富邦優退方案計算工作年資，並另加發5個月工資。伊共有44個基數，扣除日盛證券公司已給付之15個基數，尚短少29個基數，以月薪9萬7,750元計算，共短少283萬4,750元；另加計日盛證券公司已給付每個基數短發1萬8,500元，15個基數共短發27萬7,500元部分，合計短發311萬2,250元（原審判決誤載為31萬2,000元，見原審卷第204頁至第206頁，本院卷第24頁至第27頁、第269頁至第270頁）。爰依兩造契約關係，日盛證券公司訂定之工作規則（下稱系爭工作規則）第33條、第34條，民法第547條規定，系爭退休辦法第7條第2項、第10條、第11條規定，被上訴人之富邦優退計畫，求為命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415萬5,654元（原審判決誤載為121萬9,227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並願供擔保請准為假執行之宣告（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聲明不服，提起上訴）。並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
　　。㈡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415萬5,654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上訴人則以：上訴人自86年9月起擔任日盛證券公司分公司經理人職務，至106年3月17日經日盛證券公司董事會決議調任上訴人為台南分公司經理人，上訴人歷次職務調動均經日盛證券公司董事會決議，因上訴人身具分公司負責人，並為日盛證券公司與日盛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日盛金控公司）合併年報上所公開揭露之經理人，故兩造間成立委任關係。上訴人於擔任台南分公司經理人時，於110年間有如附表一所列情事，認有調整職務必要，於110年7月8日經日盛證券公司董事會決議調整上訴人職務為專案協理，自110年7月15日起生效，並在日盛證券公司與日盛金控公司合併年報中公開揭露上訴人為經理人身分，上訴人仍屬委任經理人，其職級、敘薪未改變。上訴人於調整職務後不再負責管理職，自無法領取負責人職務津貼及主管加給，此為取消主管職之合理調整。倘認兩造間為勞雇關係，則伊於110年7月15日調整上訴人職務亦無違反勞基法第10條之1規定。且上訴人於110年7月15日調整職務後，持續任職至111年1月25日提出退休申請，於111年2月25日退休，則上訴人遲至退休後再為爭執，應有權利失效原則之適用。另伊與日盛證券公司於112年4月9日合併，並以伊為存續公司，依原證19之日盛金控暨其子公司全體員工安置計劃（下稱日盛金控員工安置計劃），須選擇留任員工始有適用，且離職生效日為合併基準日後滿5個月，則在合併基準日前已非在職之員工，即無適用或協商比照適用之可能。上訴人於111年2月25日退休，自無上訴人所稱協商比照富邦優退方案之情事。至每年發放2次之績效獎金為日盛證券公司之盈餘提撥，屬獎勵性質之恩惠性給與，非屬工資。又證券業自87年3月1日起適用勞基法，上訴人之舊制工作年資自87年3月1日起至94年7月1日止
　　，應為7年4個月等語，資為抗辯。並答辯聲明：㈠上訴駁回
　　。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本院卷第113頁至第116頁）：
  ㈠上訴人自86年9月1日起任職於日盛證券公司，111年2月25日自請退休。歷任職務如下：
  ⒈86年11月至93年8月：屏東分公司經理人
  ⒉93年9月至100年3月：高雄、鳳山分公司經理人
  ⒊100年3月至105年8月：南區督導
    ⑴101年4月至6月：南區督導兼鳳山分公司負責人
    ⑵103年3月至7月：南區督導兼代理鳳山分公司負責人
    ⑶104年6月至10月：南區督導兼北高雄分公司負責人
  ⒋105年8月起：高雄分公司經理人
  ⒌106年3月27日起：台南分公司經理人
    ⑴經日盛證券公司董事會於106年3月17日依公司法第29條第1項規定，決議任用上訴人為台南分公司經理人，其報酬依日盛證券公司之「員工及委任經理人核薪規則」及相關獎酬規定授權董事長核定之（被證1董事會議事錄）。
    ⑵上訴人於106年3月28日出具經理人資歷表暨聲明同意書，同意自同年月27日起調整職務為台南分公司副總經理室協理，職等13，日後如有職務異動，相關之津貼及加給，同意日盛證券公司得予以調整（被證2）。依日盛證券公司106年3月17日修訂之職位職稱管理規則第3條第4項、第4條第3項規定，職等13對應之管理職職稱為「協理」、專業職職稱為「專案協理」，委任經理人之委任及解任，應由董事會決議，委任經理人指副總經理以上管理職人員、處級以上主管、分公司經理人及其他依法令或公司規章應由董事會決議，且於公司授權範圍內，有為公司管理事務及簽名權限之人（被證8）。
    ⑶日盛證券公司唯一股東日盛金控公司107、109年度年報所載經理人，均包括上訴人（106年3月27日起擔任協理）（
　　　被證3、4）。
  ⒍110年7月15日起：南區督導特助
    ⑴經日盛證券公司董事會於110年7月8日依公司法第29條規定，決議調任為南區督導，報酬依日盛證券公司之「員工及委任經理人核薪規則」及相關獎酬規定授權董事長核定之（被證6董事會議事錄）。
    ⑵日盛證券公司南區督導許榮旭於110年7月14日以電子郵件通知上訴人自同年月15日起「轉任南區特助」（原證2）
　　　。
    ⑶日盛金控公司110年度年報所載經理人，包括上訴人（110年7月15日起擔任專案協理）（被證7）。
  ㈡上訴人於110年7月15日擔任南區督導特助前、後之待遇，如附表二所示（以同年6月、8月份薪資表比較，原證7、8） ，其中A023個人提繳退休金6,066元是由上訴人提繳，SC12委任經理人公司提繳退休金6,066元是由日盛證券公司為上訴人提繳。
  ㈢上訴人於110年7月30日以電子郵件向許榮旭表示「…我在7月14日被督導通知次日起調整職務，從分公司負責人變成轄區督導特助，職務加給被減免，等於降薪40％。…只有1通電話就無故的降職、減薪，這已經嚴重影響我的權益及退休金，我不同意、不能接受目前的降職減薪…」等語（原證5
　　）。
  ㈣日盛證券公司所營證券業，自87年3月1日起適用勞基法（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台勞動一字第037287號公告），94年7月1日起適用勞工退休金條例。
  ㈤日盛證券公司之工作規則第16條規定：「（職務調動）本公司為配合業務需要，增進員工工作歷練，厚植業務基礎，員工須接受公司所交派之工作及工作地點，並遵從上級主管調度指派，並依下列調動原則實施定期或不定期職務或工作輪調。一、基於本公司經營上所必需，且不得有不當動機及目的。但法律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二、不得違反勞動契約
　　。三、對員工工資及其他勞動條件未做不利之變更。四、調動後工作之性質考量員工體能、技術所能勝任。五、調動工作地點如過遠，給予必要之協助。六、考量員工及其家庭之生活利益。本公司調動員工若未違反前項規定，員工不得拒絕。」等語（原證6）。
  ㈥日盛證券公司之勞工退休辦法相關規定如下（原證10）：
  ⒈第1條「為照顧員工退休生活，促進勞資和諧關係，增進工作效率，依勞動基準法第56條規定，特訂定本辦法。」。
  ⒉第7條「員工退休金之給與規定如下：本公司適用勞動基準法前，於公司任職之員工，其退休金之給與標準依勞動基準法第84條之2規定及本公司83年7月1日訂定之職工退休基金辦法辦理，由原設置之『職工退休基金』支付。本公司適用勞動基準法後，員工退休金之給與標準按其工作年資自87年3月1日起，每滿1年給與兩個基數，但超過15年之工作年資，每滿1年給與1個基數，最高總以45個基數為限。未滿半年者以半年計，滿半年以1年計。…」。
  ⒊第10條「年資之採計方式：一、員工工作年資自受僱當日起算，且應包含擔任本公司或日盛金控暨其從屬公司委任經理人期間之工作，惟擔任委任經理人期間退休金計算由勞雇雙方協定。…」。
  ㈦原證1至8 、10至11、13至19，被證1至17，形式上均為真正
　　。
四、本件上訴人主張伊自86年9月初起受僱於日盛證券公司，分別擔任櫃檯主管、分公司經理、營業部主任、督導、南區督導特助等職務，與日盛證券公司間分別屬委任關係及僱傭關係。詎日盛證券公司以伊有附表一所列情事為由，未經伊同意，於110年7月15日違法調動伊職務為南區督導特助，致伊短少110年7月15日至111年2月25日之薪資13萬6,405元、110年績效獎金90萬6,999元、退休金311萬2,250元。爰依兩造契約關係，系爭工作規則第33條、第34條，民法第547條規定，系爭退休辦法第7條第2項、第10條、第11條規定，被上訴人之富邦優退計畫，請求被上訴人給付上訴人415萬5,654元等語；被上訴人則以前詞置辯。是本件應審究者厥為：㈠上訴人任職日盛證券公司期間，與日盛證券公司間究屬委任關係或委任及僱傭關係？㈡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給付415萬5
　　,654元，有無理由？
五、得心證之理由：
  ㈠上訴人任職日盛證券公司期間，與日盛證券公司間究屬委任關係或委任及僱傭關係？
　⒈按所謂委任，係指委任人委託受任人處理事務之契約而言。委任之目的，在一定事務之處理。故受任人給付勞務，僅為其處理事務之手段，除當事人另有約定外，得在委任人所授權限範圍內，自行裁量決定處理一定事務之方法，以完成委任之目的。至僱傭，則指受僱人為僱用人服勞務之契約而言
　　。僱傭之目的，即在受僱人單純提供勞務，對於服勞務之方法毫無自由裁量之餘地（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2727號民事裁判要旨參照）。次按依公司法第29條第1項之規定，固可認經理人與公司間為委任關係。但公司之員工與公司間究屬僱傭或委任關係？仍應依契約之實質關係以為斷，初不得以公司員工職務之名稱逕予推認。且勞基法所定之勞動契約
　　，係指當事人之一方，在從屬於他方之關係下提供職業上之勞動力，而由他方給付報酬之契約，與委任契約之受任人，以處理一定目的之事務，具有獨立之裁量權或決策權者有別
　　。是公司經理人於事務之處理，縱或有接受公司董事會之指示，倘純屬為公司利益之考量而服從，其仍可運用指揮性、計畫性或創作性，對自己所處理之事務加以影響者，亦與勞動契約之受僱人，在人格上及經濟上完全從屬於雇主，對雇主之指示具有規範性質之服從，迥然不同（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1510號民事裁判意旨參照）。是以，公司與員工間之契約關係，固不得僅以員工職務名稱逕予認定，亦非以其管轄員工人數而定，應以其職務名稱與契約實質目的、員工職務內容綜合判斷，如契約目的，僅要求員工單純提供勞務
　　，有如機械，對於服勞務之方法毫無自由裁量之餘地，則為僱傭關係；如要求員工以運用指揮性、計畫性或創作性，達成一定目的，縱為公司利益而接受上級指示，亦非人格上完全從屬於公司，應認屬委任關係。再依公司法第8條第2項、第29條第1項第3款、第31條規定，公司之經理人在執行職務範圍內為公司負責人，股份有限公司依章程規定置經理人，其委任、解任及報酬，應由董事會以董事過半數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同意之決議行之，經理人之職權，除章程規定外，並得依契約之訂定，經理人在公司章程或契約規定授權範圍內，有為公司管理事務及簽名之權；則據此足見公司之經理人在執行職務範圍內，既然是公司負責人，應不屬於受公司僱用之勞工。
　⒉查，上訴人自86年9月1日任職於日盛證券公司後，隨即自86年11月起，陸續經日盛證券公司董事會依公司法第29條第1項第3款規定及日盛證券公司權責劃分規則相關項目規定，決議聘任上訴人分別擔任屏東、高雄、鳳山分公司經理人、南區督導兼鳳山分公司負責人、南區督導兼代理鳳山分公司負責人、南區督導兼北高雄分公司負責人、台南分公司經理人、南區督導特助，並將上訴人前開調任職務及就任日期登載揭露於日盛證券公司與日盛金控公司合併年報上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被上訴人提出之106年3月17日日盛證券公司第14屆第35次董事會議事錄（下稱106年3月17日議事錄）、上訴人之日盛證券公司經理人資歷表暨聲明同意書、110年7月8日日盛證券公司第16屆第13次董事會議事錄（下稱110年7月8日議事錄）、107年度年報、109年度年報、110年度年報附卷可稽（見原審卷第155頁至第158頁、第161頁至第177頁）。觀諸106年3月17日議事錄內容記載：「案由：擬變更本公司台南、高雄分公司經理人，謹提請核議。說明：一、依公司法第29條第1項第3款、本公司『權責劃分規則-各單位共同適用事項（經紀事業處暨分公司）』之規定，關於分公司負責人之任用、調任及解任等需經董事會之決議行之。二、本公司因業務需要，擬變更台南、高雄等分公司經理人，有關其任用、調任情形……。三、上述經理人之資格條件符合『證券商負責人與業務人員管理規則』第10條第1項之規定……檢附負責人資歷表……。四、其報酬依『日盛證券公司員工及委任經理人核薪規則』及本公司相關獎酬規定授權董事長核定之。五、本案經董事會會議決議通過後，授權董事長核定生效日……。決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董事無異議，本案照案通過。」等語。110年7月8日議事錄內容記載：「案由：擬變更本公司嘉義、台南、復興等3家分公司經理人，謹提請核議。說明：一、依據公司法第29條及『日盛證券公司權責劃分規則』之人力資源部相關項目規定辦理。二、本公司因業務需要，擬變更嘉義、台南、復興等3家分公司經理人及證券南區督導許榮旭協理兼任嘉義分公司經理人，有關上述經理人任用、調任等情形……。三、上述經理人之資格條件符合『證券商負責人與業務人員管理規則』第10條第1項之規定……檢附負責人資歷表……。四、其報酬依『日盛證券公司員工及委任經理人核薪規則』及本公司相關獎酬規定授權董事長核定之。五、本案經董事會會議決議通過後，授權董事長核定生效日……。決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在場出席董事無異議，本案照案通過。」等語。另依107年度年報、109年度年報、110年度年報所載，上訴人於擔任台南分公司經理人期間，在年報上揭露之職稱為「協理」，於110年7月15日調任南區督導特助後，在年報上揭露之職稱為「專案協理」。而依日盛證券公司於106年3月17日修訂之「職位職稱管理規則」第3條第4項規定，「協理」屬13職等之管理職，「專案協理」則屬13職等之專業職；另第4條第3項規定：「公司委任經理人之委任及解任，應由董事會決議。委任經理人係指副總經理（含）以上管理職人員、處級（含）以上主管、分公司經理人及其他依法令或公司章程應由董事會決議，且於公司授權範圍內，有為公司管理事務及簽名權限之人。」等語（見原審卷第180頁至第181頁）。再參以上訴人任職日盛證券公司台南分公司經理人時，就證券業務客戶即訴外人黃致翔、陳健賓違約應清償金額，代表日盛證券公司台南分公司以該分公司負責人身分分別與黃致翔、陳健賓簽立清償協議書，及以日盛證券公司台南分公司代表人身分與訴外人長榮大學分別簽訂實習合作同意書、補助大專校院辦理就業學程計畫職場體驗同意書（見原審卷第171頁、第301頁、第293頁至第300頁）。可知上訴人歷任日盛證券公司屏東、高雄、鳳山分公司經理人、南區督導兼鳳山分公司負責人、南區督導兼代理鳳山分公司負責人、南區督導兼北高雄分公司負責人、台南分公司經理人等職位，均由日盛證券公司董事會依公司法第29條第1項第3款規定及日盛證券公司權責劃分規則相關項目規定，決議委任及解任，並將上訴人新任職位及就任日期登載揭露於日盛證券公司與日盛金控公司合併年報上而公告周知，且上訴人於日盛證券公司授權範圍內，有為日盛證券公司管理各該分公司內部事務，及對外代表日盛證券公司台南分公司簽名之權限，顯見日盛證券公司任用上訴人之初，兩造即成立經理人之委任關係。雖日盛證券公司董事會於110年7月8日決議解任上訴人之台南分公司經理人職務，改派任南區督導特助，並於110年7月15日生效，惟日盛證券公司仍將上訴人列名於110年度年報之經理人資料，且職稱為「專案協理」。再佐以上訴人新任職務南區督導特助為「專案協理」級別與原任職務台南分公司經理人為「協理」級別，同屬13職等，且依日盛證券公司之「權責劃分表-各單位共同適用事項（經紀事業處暨分公司）」所示（見原審卷第305頁至第317頁），督導就事務處理具一定之審核與核定權，甚至部分事務處理之審核與核定權高於分公司經理人，堪認日盛證券公司仍係基於經理人之委任關係聘任上訴人擔任南區督導特助，並未與上訴人另成立僱傭關係。是上訴人主張伊於任職期間兼任或擔任督導職務，及110年7月15日調任為南區督導特助時，與日盛證券公司間為僱傭關係云云，並無可採。
　㈡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給付415萬5,654元，有無理由？
　  上訴人主張：日盛證券公司違法調動伊職務，致伊短少110年7月15日至111年2月25日之薪資13萬6,405元、110年績效獎金90萬6,999元、退休金311萬2,250元云云。然查：
　⒈查兩造間既屬經理人之委任關係，已如前述，上訴人即非勞基法第2條第1款規定及系爭工作規則第3條規定所稱勞工或員工，則日盛證券公司董事會於110年7月8日決議解任上訴人之台南分公司經理人職務，改派任南區督導特助之職務調動，自無勞基法第10條之1及系爭工作規則第16條規定之適用。是上訴人主張日盛證券公司於110年7月15日將其職動為南區督導特助，係違法調動云云，並無可採。
　⒉上訴人於106年3月27日任職台南分公司經理人時，於同年月28日出具之同意書記載：「本人劉向麗已充分了解，經雙方協議按本公司相關辦法規定，同意調整後條件如下表，並同意自106年3月27日起生效。日後如有職務異動，相關之津貼及加給，本人同意日盛證券得予以調整……」等語，有前揭同意書在卷可參（見原審卷第159頁），並為兩造所不爭執〔見前開三、兩造不爭執事項之㈠之⒌之⑵〕。則上訴人自110年7月15日起職務異動為南區督導特助，因非擔任管理職
　　，日盛證券公司據以調整相關之津貼及加給而減少主管加給8,000元及負責人之職務津貼3萬元，並就新任職務給予職務津貼1萬9,500元，尚無違反上訴人與日盛證券公司間之前開約定。是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 給付110年7月15日至111年2月25日之薪資差額13萬6,405元，洵屬無據。
　⒊另觀系爭退休辦法第2條規定：「凡受本公司僱用從事工作獲致工資之員工均適用之。」，第10條（年資之採計方式）第1項規定：「員工工作年資自受僱當日起算，且應包含擔任本公司或日盛金控暨其從屬公司委任經理人期間之工作年資，惟擔任委任經理人期間退休金計算由勞雇雙方協商。」等語（見原審卷第57頁至第58頁）可知，系爭退休辦法僅適用於與日盛證券公司成立勞動契約之勞工，不適用於全職之委任經理人，僅勞工於任職期間有另經日盛證券公司調職擔任委任經理人時，其擔任委任經理人之工作年資，應與勞工計算退休金之年資合併計算，且勞工擔任委任經理人期間之退休金如何計算，則由日盛證券公司與勞工雙方協商。本件 上訴人自任職日盛證券公司起，雙方即成立經理人委任關係等情，已如前述，則上訴人於111年2月25日退休時，其退休金之計算，自無從適用系爭退休辦法第10條第1項規定。另被上訴人係於上訴人退休後之112年4月9日與日盛證券公司合併，並以被上訴人為存續公司，則依日盛金控員工安置計劃所載，須選擇留任並適用勞基法之員工始有適用，且離職生效日為合併基準日後滿5個月（見原審卷第335頁至第342頁），則在合併基準日前已非在職並適用勞基法之員工，即無適用或協商比照適用之可能。上訴人在被上訴人與日盛證券公司合併前既已退休，自無比照富邦優退方案計算工作年資及退休金之情事。從而，上訴人主張依系爭退休辦法第10條第1項規定，比照被上訴人之富邦優退方案計算工作年資
　　，並另加發5個月工資，請求被上訴人給付退休金差額311萬2,250元云云，即屬無據。
  ⒋上訴人另主張：日盛證券公司台南分公司110年之績效優於永康分公司，永康分公司經理人110年績效獎金共領176萬元
　　，日盛證券公司僅發給伊擔任台南分公司經理人時之績效獎金85萬3,001元，被上訴人再發給差額90萬6,999元云云。查
　　，依日盛證券公司99年12月31日制定，110年5月13日修訂之績效獎金規則第2條規定：「本規則所稱之績效獎金，係指薪資或其他經常性給與以外，依員工績效考核所發放之獎金
　　。」，第4條第2項第1款規定：「每年發放2次之單位，其上半年度績效獎金之損益計算期間自當年度1月1日起計至6月30日；其下半年度績效獎金之損益計算期間自當年度1月1日起計至12月31日，但應扣除或調整上半年度之損益。」，第7條規定：「一、每年發放2次績效獎金之事業單位，其下半年度績效獎金之計算，經扣除或調整上半年度績效獎金之數額後始得發放……。二、績效獎金應依附表一及附表二所定保留比率提撥保留數……。三、績效獎金扣除當期提撥之保留數後，應提撥……為統籌分配款……供彈性調節其績效獎金之分配……。四、各單位內績效獎金發放標準，應以員工最近一期績效考核評等為發放依據。」，第7之1條規定：「
　　各單位之當期損益如為負數，不發放績效獎金，但如有前期獎金保留數，且該保留數大於當期獎金抵減數者，得就保留數超過抵減數之部分為支付。各單位之當期損益如為正數，應依本規則發放績效獎金，但如前期有獎金抵減數者，當期獎金計算基礎須為扣除前期獎金抵減數後之餘額，如不足扣抵，則不發放績效獎金……。」等語（見原審卷第186頁至第188頁）可知，績效獎金原則上係以該事業位之當期損益為正數時，始得依前開績效獎金規則發放，且以各員工最近一期績效考核評等作為績效獎金發放標準。本件上訴人於100年年中及年末既已分別領取其任職台南分公司經理人時之績效獎金43萬0,926元、42萬2,075元，顯見日盛證券公司係因台南分公司110年度上半年及全年之損益為正數，乃按上開績效獎金規則各規定，依上訴人於該年度之績效考核評等而發放，況上訴人於分別領取前揭年中及年末績效獎金時，並未就年中及年末績效獎金之計算基準表示異議，則上訴人於退休後提起本件訴訟時，始主張台南分公司110年之績效優於永康分公司，永康分公司經理人該年度共領176萬元績效獎金，爭執日盛證券公司短發110年度年中及年末績效獎金，而請求被上訴人應補發差額90萬6,999元云云，亦屬無據。
六、綜上所述，上訴人依兩造契約關係，系爭工作規則第33條、第34條，民法第547條，系爭退休辦法第7條第2項、第10條
　　、第11條等規定，及被上訴人之富邦優退計畫，請求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415萬5,654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非屬正當，不應准許。從而，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核無不合。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
　　，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
　　、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21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邱  琦
                            法  官    邱靜琪
                            法  官    高明德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 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21　　日


                            書記官    郭彥琪 
　
		附表一

		




		編號

		調職事由



		1

		客戶並無低利率需求，上訴人卻主動為客戶申請爭取優惠之低利率，致公司利息收入減少，罔顧公司權益。



		2

		上訴人未經公司內部溝通，即逕與違約客戶簽署協議書，不僅未向違約客戶收取違約金，且同意客戶分79個月償還
，每月僅償還新臺幣3,000元，未維護公司權益。



		3

		上訴人以較高折讓方式引進其他分公司客戶，而為惡意競爭，上訴人卻不認此作為有誤或不當。











		附表二

		




		民國110年7月15日以前

		民國110年7月15日以後



		加項：本薪新臺幣（下同）5萬7,350元、伙食津貼1,800元、300元
      、300元
減項：勞保費1,054元、健保費1,568元、福利金488元（或396元）
      、工會經常會費100元、(A023)個人提繳退休金6,066元

		




		加項：主管加給8,000元、
      職務津貼(負責人)3萬元
減項：員工信託自提金5,000元

		加項：職務津貼1萬9,500元。



		說明：110年7月15日以後加項總額每月減少1萬8,500元（計算式：
      8,000＋30,000－19,500＝18,500），110年7月15日至111年2
      月25日共減少13萬6,405元〔計算式：（18,500×16/31）＋（
      18,500×6）＋（18,500×24/28）＝136,405〕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上字第99號

上  訴  人  劉向麗    

訴訟代理人  吳文琳律師

被 上 訴人  富邦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程明乾  

訴訟代理人  葛百鈴律師

            李瑞敏律師  

            陳金泉律師

上  一  人

複 代 理人  黃胤欣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退休金差額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

112年5月5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1年度勞訴字第419號第一審判

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3年4月2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原審被告日盛證券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日盛證券公司）於民

    國112年4月9日與被上訴人合併，並以被上訴人為存續公司

    ，被上訴人於原審聲明承受訴訟，經原審於112年8月3日裁

    定由被上訴人為被告續行訴訟之情，有原審前揭裁定附卷可

    稽（見原審卷第439頁至第440頁），合先敘明。

二、被上訴人之法定代理人原為韓蔚廷（見原審卷第408頁、第4

    11頁），嗣變更為程明乾，並於112年10月4日具狀聲明承受

    訴訟等情，有民事聲明承受訴訟狀、經濟部112年9月1日經

    授商字第11230169390號函、股份有限公司變更登記表附卷

    可稽（見本院卷第123頁至第135頁），經核並無不合，應予

    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上訴人主張：伊自86年9月初起受僱日盛證券公司，擔任櫃

    檯主管，屬僱傭關係，嗣於86年11月至93年8月期間擔任日

    盛證券公司屏東分公司經理、營業部主任，分別屬委任關係

　　、僱傭關係；103年3月至105年8月間擔任日盛證券公司經紀

    事業處轄區督導，屬僱傭關係；另101年4月至同年6月、103

    年3月至同年7月、104年6月至同年10月期間，分別擔任日盛

    證券公司經紀事業處轄區督導兼任鳳山、北高雄等分公司經

    理，其中擔任督導為僱傭關係，擔任經理為委任關係，並於

    106年3月27日起調職為日盛證券公司台南分公司經理人，每

    月薪資新臺幣（下同）9萬7,750元。詎日盛證券公司違反工

    作規則第16條規定，未經伊同意，以伊有附表一所列情事為

    由，於110年7月15日調動伊職務為南區督導特助，並於同年

    11月設定不合理KPI，意圖逼迫伊離職，伊遂於111年2月25

    日自請退休。伊因日盛證券公司違法調動職務，致每月短少

    薪資1萬8,500元（詳如附表二所示），110年7月15日至111

    年2月25日共計短少薪資13萬6,405元（原審判決誤載為14萬

    6,250元）。另日盛證券公司台南分公司110年之績效優於永

    康分公司，而永康分公司經理人110年績效獎金共領176萬元

　　，日盛證券公司僅發給伊擔任台南分公司經理人時之績效獎

    金85萬3,001元，短發90萬6,999元（原審判決誤載為76萬0,

    977元）。又日盛證券公司於87年3月1日適用勞動基準法（

　　下稱勞基法），則86年9月1日至86年10月31日之年資應適用

    日盛證券公司83年7月1日訂定之職工退休金辦法（下稱系爭

    退休辦法）辦理。再者，伊年資共計24年2個月又25天，均

    擔任日盛證券公司之委任經理人，依系爭退休辦法第10條第

    1項規定，伊擔任委任經理人期間之退休金計算，應由勞雇

    雙方協定，因日盛證券公司及被上訴人迄今仍未與伊協議，

    爰要求比照被上訴人之富邦優退方案計算工作年資，並另加

    發5個月工資。伊共有44個基數，扣除日盛證券公司已給付

    之15個基數，尚短少29個基數，以月薪9萬7,750元計算，共

    短少283萬4,750元；另加計日盛證券公司已給付每個基數短

    發1萬8,500元，15個基數共短發27萬7,500元部分，合計短

    發311萬2,250元（原審判決誤載為31萬2,000元，見原審卷

    第204頁至第206頁，本院卷第24頁至第27頁、第269頁至第2

    70頁）。爰依兩造契約關係，日盛證券公司訂定之工作規則

    （下稱系爭工作規則）第33條、第34條，民法第547條規定

    ，系爭退休辦法第7條第2項、第10條、第11條規定，被上訴

    人之富邦優退計畫，求為命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415萬5,6

    54元（原審判決誤載為121萬9,227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

    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並願供擔

    保請准為假執行之宣告（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

    聲明不服，提起上訴）。並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

　　。㈡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415萬5,654元，及自起訴狀繕本

    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㈢願

    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上訴人則以：上訴人自86年9月起擔任日盛證券公司分公

    司經理人職務，至106年3月17日經日盛證券公司董事會決議

    調任上訴人為台南分公司經理人，上訴人歷次職務調動均經

    日盛證券公司董事會決議，因上訴人身具分公司負責人，並

    為日盛證券公司與日盛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日盛金

    控公司）合併年報上所公開揭露之經理人，故兩造間成立委

    任關係。上訴人於擔任台南分公司經理人時，於110年間有

    如附表一所列情事，認有調整職務必要，於110年7月8日經

    日盛證券公司董事會決議調整上訴人職務為專案協理，自11

    0年7月15日起生效，並在日盛證券公司與日盛金控公司合併

    年報中公開揭露上訴人為經理人身分，上訴人仍屬委任經理

    人，其職級、敘薪未改變。上訴人於調整職務後不再負責管

    理職，自無法領取負責人職務津貼及主管加給，此為取消主

    管職之合理調整。倘認兩造間為勞雇關係，則伊於110年7月

    15日調整上訴人職務亦無違反勞基法第10條之1規定。且上

    訴人於110年7月15日調整職務後，持續任職至111年1月25日

    提出退休申請，於111年2月25日退休，則上訴人遲至退休後

    再為爭執，應有權利失效原則之適用。另伊與日盛證券公司

    於112年4月9日合併，並以伊為存續公司，依原證19之日盛

    金控暨其子公司全體員工安置計劃（下稱日盛金控員工安置

    計劃），須選擇留任員工始有適用，且離職生效日為合併基

    準日後滿5個月，則在合併基準日前已非在職之員工，即無

    適用或協商比照適用之可能。上訴人於111年2月25日退休，

    自無上訴人所稱協商比照富邦優退方案之情事。至每年發放

    2次之績效獎金為日盛證券公司之盈餘提撥，屬獎勵性質之

    恩惠性給與，非屬工資。又證券業自87年3月1日起適用勞基

    法，上訴人之舊制工作年資自87年3月1日起至94年7月1日止

　　，應為7年4個月等語，資為抗辯。並答辯聲明：㈠上訴駁回

　　。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本院卷第113頁至第116頁）：

  ㈠上訴人自86年9月1日起任職於日盛證券公司，111年2月25日

    自請退休。歷任職務如下：

  ⒈86年11月至93年8月：屏東分公司經理人

  ⒉93年9月至100年3月：高雄、鳳山分公司經理人

  ⒊100年3月至105年8月：南區督導

    ⑴101年4月至6月：南區督導兼鳳山分公司負責人

    ⑵103年3月至7月：南區督導兼代理鳳山分公司負責人

    ⑶104年6月至10月：南區督導兼北高雄分公司負責人

  ⒋105年8月起：高雄分公司經理人

  ⒌106年3月27日起：台南分公司經理人

    ⑴經日盛證券公司董事會於106年3月17日依公司法第29條第1

      項規定，決議任用上訴人為台南分公司經理人，其報酬依

      日盛證券公司之「員工及委任經理人核薪規則」及相關獎

      酬規定授權董事長核定之（被證1董事會議事錄）。

    ⑵上訴人於106年3月28日出具經理人資歷表暨聲明同意書，

      同意自同年月27日起調整職務為台南分公司副總經理室協

      理，職等13，日後如有職務異動，相關之津貼及加給，同

      意日盛證券公司得予以調整（被證2）。依日盛證券公司1

      06年3月17日修訂之職位職稱管理規則第3條第4項、第4條

      第3項規定，職等13對應之管理職職稱為「協理」、專業

      職職稱為「專案協理」，委任經理人之委任及解任，應由

      董事會決議，委任經理人指副總經理以上管理職人員、處

      級以上主管、分公司經理人及其他依法令或公司規章應由

      董事會決議，且於公司授權範圍內，有為公司管理事務及

      簽名權限之人（被證8）。

    ⑶日盛證券公司唯一股東日盛金控公司107、109年度年報所

      載經理人，均包括上訴人（106年3月27日起擔任協理）（

　　　被證3、4）。

  ⒍110年7月15日起：南區督導特助

    ⑴經日盛證券公司董事會於110年7月8日依公司法第29條規定

      ，決議調任為南區督導，報酬依日盛證券公司之「員工及

      委任經理人核薪規則」及相關獎酬規定授權董事長核定之

      （被證6董事會議事錄）。

    ⑵日盛證券公司南區督導許榮旭於110年7月14日以電子郵件

      通知上訴人自同年月15日起「轉任南區特助」（原證2）

　　　。

    ⑶日盛金控公司110年度年報所載經理人，包括上訴人（110

      年7月15日起擔任專案協理）（被證7）。

  ㈡上訴人於110年7月15日擔任南區督導特助前、後之待遇，如

    附表二所示（以同年6月、8月份薪資表比較，原證7、8） 

    ，其中A023個人提繳退休金6,066元是由上訴人提繳，SC12

    委任經理人公司提繳退休金6,066元是由日盛證券公司為上

    訴人提繳。

  ㈢上訴人於110年7月30日以電子郵件向許榮旭表示「…我在7月1

    4日被督導通知次日起調整職務，從分公司負責人變成轄區

    督導特助，職務加給被減免，等於降薪40％。…只有1通電話

    就無故的降職、減薪，這已經嚴重影響我的權益及退休金，

    我不同意、不能接受目前的降職減薪…」等語（原證5

　　）。

  ㈣日盛證券公司所營證券業，自87年3月1日起適用勞基法（行

    政院勞工委員會台勞動一字第037287號公告），94年7月1

    日起適用勞工退休金條例。

  ㈤日盛證券公司之工作規則第16條規定：「（職務調動）本公

    司為配合業務需要，增進員工工作歷練，厚植業務基礎，員

    工須接受公司所交派之工作及工作地點，並遵從上級主管調

    度指派，並依下列調動原則實施定期或不定期職務或工作輪

    調。一、基於本公司經營上所必需，且不得有不當動機及目

    的。但法律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二、不得違反勞動契約

　　。三、對員工工資及其他勞動條件未做不利之變更。四、調

    動後工作之性質考量員工體能、技術所能勝任。五、調動工

    作地點如過遠，給予必要之協助。六、考量員工及其家庭之

    生活利益。本公司調動員工若未違反前項規定，員工不得拒

    絕。」等語（原證6）。

  ㈥日盛證券公司之勞工退休辦法相關規定如下（原證10）：

  ⒈第1條「為照顧員工退休生活，促進勞資和諧關係，增進工作

    效率，依勞動基準法第56條規定，特訂定本辦法。」。

  ⒉第7條「員工退休金之給與規定如下：本公司適用勞動基準

    法前，於公司任職之員工，其退休金之給與標準依勞動基準

    法第84條之2規定及本公司83年7月1日訂定之職工退休基金

    辦法辦理，由原設置之『職工退休基金』支付。本公司適用

    勞動基準法後，員工退休金之給與標準按其工作年資自87年

    3月1日起，每滿1年給與兩個基數，但超過15年之工作年資

    ，每滿1年給與1個基數，最高總以45個基數為限。未滿半年

    者以半年計，滿半年以1年計。…」。

  ⒊第10條「年資之採計方式：一、員工工作年資自受僱當日起

    算，且應包含擔任本公司或日盛金控暨其從屬公司委任經理

    人期間之工作，惟擔任委任經理人期間退休金計算由勞雇雙

    方協定。…」。

  ㈦原證1至8 、10至11、13至19，被證1至17，形式上均為真正

　　。

四、本件上訴人主張伊自86年9月初起受僱於日盛證券公司，分

    別擔任櫃檯主管、分公司經理、營業部主任、督導、南區督

    導特助等職務，與日盛證券公司間分別屬委任關係及僱傭關

    係。詎日盛證券公司以伊有附表一所列情事為由，未經伊同

    意，於110年7月15日違法調動伊職務為南區督導特助，致伊

    短少110年7月15日至111年2月25日之薪資13萬6,405元、110

    年績效獎金90萬6,999元、退休金311萬2,250元。爰依兩造

    契約關係，系爭工作規則第33條、第34條，民法第547條規

    定，系爭退休辦法第7條第2項、第10條、第11條規定，被上

    訴人之富邦優退計畫，請求被上訴人給付上訴人415萬5,654

    元等語；被上訴人則以前詞置辯。是本件應審究者厥為：㈠

    上訴人任職日盛證券公司期間，與日盛證券公司間究屬委任

    關係或委任及僱傭關係？㈡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給付415萬5

　　,654元，有無理由？

五、得心證之理由：

  ㈠上訴人任職日盛證券公司期間，與日盛證券公司間究屬委任

    關係或委任及僱傭關係？

　⒈按所謂委任，係指委任人委託受任人處理事務之契約而言。

    委任之目的，在一定事務之處理。故受任人給付勞務，僅為

    其處理事務之手段，除當事人另有約定外，得在委任人所授

    權限範圍內，自行裁量決定處理一定事務之方法，以完成委

    任之目的。至僱傭，則指受僱人為僱用人服勞務之契約而言

　　。僱傭之目的，即在受僱人單純提供勞務，對於服勞務之方

    法毫無自由裁量之餘地（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2727號民

    事裁判要旨參照）。次按依公司法第29條第1項之規定，固

    可認經理人與公司間為委任關係。但公司之員工與公司間究

    屬僱傭或委任關係？仍應依契約之實質關係以為斷，初不得

    以公司員工職務之名稱逕予推認。且勞基法所定之勞動契約

　　，係指當事人之一方，在從屬於他方之關係下提供職業上之

    勞動力，而由他方給付報酬之契約，與委任契約之受任人，

    以處理一定目的之事務，具有獨立之裁量權或決策權者有別

　　。是公司經理人於事務之處理，縱或有接受公司董事會之指

    示，倘純屬為公司利益之考量而服從，其仍可運用指揮性、

    計畫性或創作性，對自己所處理之事務加以影響者，亦與勞

    動契約之受僱人，在人格上及經濟上完全從屬於雇主，對雇

    主之指示具有規範性質之服從，迥然不同（最高法院97年度

    台上字第1510號民事裁判意旨參照）。是以，公司與員工間

    之契約關係，固不得僅以員工職務名稱逕予認定，亦非以其

    管轄員工人數而定，應以其職務名稱與契約實質目的、員工

    職務內容綜合判斷，如契約目的，僅要求員工單純提供勞務

　　，有如機械，對於服勞務之方法毫無自由裁量之餘地，則為

    僱傭關係；如要求員工以運用指揮性、計畫性或創作性，達

    成一定目的，縱為公司利益而接受上級指示，亦非人格上完

    全從屬於公司，應認屬委任關係。再依公司法第8條第2項、

    第29條第1項第3款、第31條規定，公司之經理人在執行職務

    範圍內為公司負責人，股份有限公司依章程規定置經理人，

    其委任、解任及報酬，應由董事會以董事過半數之出席，及

    出席董事過半數同意之決議行之，經理人之職權，除章程規

    定外，並得依契約之訂定，經理人在公司章程或契約規定授

    權範圍內，有為公司管理事務及簽名之權；則據此足見公司

    之經理人在執行職務範圍內，既然是公司負責人，應不屬於

    受公司僱用之勞工。

　⒉查，上訴人自86年9月1日任職於日盛證券公司後，隨即自86

    年11月起，陸續經日盛證券公司董事會依公司法第29條第1

    項第3款規定及日盛證券公司權責劃分規則相關項目規定，

    決議聘任上訴人分別擔任屏東、高雄、鳳山分公司經理人、

    南區督導兼鳳山分公司負責人、南區督導兼代理鳳山分公司

    負責人、南區督導兼北高雄分公司負責人、台南分公司經理

    人、南區督導特助，並將上訴人前開調任職務及就任日期登

    載揭露於日盛證券公司與日盛金控公司合併年報上等情，為

    兩造所不爭執，並有被上訴人提出之106年3月17日日盛證券

    公司第14屆第35次董事會議事錄（下稱106年3月17日議事錄

    ）、上訴人之日盛證券公司經理人資歷表暨聲明同意書、11

    0年7月8日日盛證券公司第16屆第13次董事會議事錄（下稱1

    10年7月8日議事錄）、107年度年報、109年度年報、110年

    度年報附卷可稽（見原審卷第155頁至第158頁、第161頁至

    第177頁）。觀諸106年3月17日議事錄內容記載：「案由：

    擬變更本公司台南、高雄分公司經理人，謹提請核議。說明

    ：一、依公司法第29條第1項第3款、本公司『權責劃分規則-

    各單位共同適用事項（經紀事業處暨分公司）』之規定，關

    於分公司負責人之任用、調任及解任等需經董事會之決議行

    之。二、本公司因業務需要，擬變更台南、高雄等分公司經

    理人，有關其任用、調任情形……。三、上述經理人之資格條

    件符合『證券商負責人與業務人員管理規則』第10條第1項之

    規定……檢附負責人資歷表……。四、其報酬依『日盛證券公司

    員工及委任經理人核薪規則』及本公司相關獎酬規定授權董

    事長核定之。五、本案經董事會會議決議通過後，授權董事

    長核定生效日……。決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董事無異議，

    本案照案通過。」等語。110年7月8日議事錄內容記載：「

    案由：擬變更本公司嘉義、台南、復興等3家分公司經理人

    ，謹提請核議。說明：一、依據公司法第29條及『日盛證券

    公司權責劃分規則』之人力資源部相關項目規定辦理。二、

    本公司因業務需要，擬變更嘉義、台南、復興等3家分公司

    經理人及證券南區督導許榮旭協理兼任嘉義分公司經理人，

    有關上述經理人任用、調任等情形……。三、上述經理人之資

    格條件符合『證券商負責人與業務人員管理規則』第10條第1

    項之規定……檢附負責人資歷表……。四、其報酬依『日盛證券

    公司員工及委任經理人核薪規則』及本公司相關獎酬規定授

    權董事長核定之。五、本案經董事會會議決議通過後，授權

    董事長核定生效日……。決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在場出席董事

    無異議，本案照案通過。」等語。另依107年度年報、109年

    度年報、110年度年報所載，上訴人於擔任台南分公司經理

    人期間，在年報上揭露之職稱為「協理」，於110年7月15日

    調任南區督導特助後，在年報上揭露之職稱為「專案協理」

    。而依日盛證券公司於106年3月17日修訂之「職位職稱管理

    規則」第3條第4項規定，「協理」屬13職等之管理職，「專

    案協理」則屬13職等之專業職；另第4條第3項規定：「公司

    委任經理人之委任及解任，應由董事會決議。委任經理人係

    指副總經理（含）以上管理職人員、處級（含）以上主管、

    分公司經理人及其他依法令或公司章程應由董事會決議，且

    於公司授權範圍內，有為公司管理事務及簽名權限之人。」

    等語（見原審卷第180頁至第181頁）。再參以上訴人任職日

    盛證券公司台南分公司經理人時，就證券業務客戶即訴外人

    黃致翔、陳健賓違約應清償金額，代表日盛證券公司台南分

    公司以該分公司負責人身分分別與黃致翔、陳健賓簽立清償

    協議書，及以日盛證券公司台南分公司代表人身分與訴外人

    長榮大學分別簽訂實習合作同意書、補助大專校院辦理就業

    學程計畫職場體驗同意書（見原審卷第171頁、第301頁、第

    293頁至第300頁）。可知上訴人歷任日盛證券公司屏東、高

    雄、鳳山分公司經理人、南區督導兼鳳山分公司負責人、南

    區督導兼代理鳳山分公司負責人、南區督導兼北高雄分公司

    負責人、台南分公司經理人等職位，均由日盛證券公司董事

    會依公司法第29條第1項第3款規定及日盛證券公司權責劃分

    規則相關項目規定，決議委任及解任，並將上訴人新任職位

    及就任日期登載揭露於日盛證券公司與日盛金控公司合併年

    報上而公告周知，且上訴人於日盛證券公司授權範圍內，有

    為日盛證券公司管理各該分公司內部事務，及對外代表日盛

    證券公司台南分公司簽名之權限，顯見日盛證券公司任用上

    訴人之初，兩造即成立經理人之委任關係。雖日盛證券公司

    董事會於110年7月8日決議解任上訴人之台南分公司經理人

    職務，改派任南區督導特助，並於110年7月15日生效，惟日

    盛證券公司仍將上訴人列名於110年度年報之經理人資料，

    且職稱為「專案協理」。再佐以上訴人新任職務南區督導特

    助為「專案協理」級別與原任職務台南分公司經理人為「協

    理」級別，同屬13職等，且依日盛證券公司之「權責劃分表

    -各單位共同適用事項（經紀事業處暨分公司）」所示（見

    原審卷第305頁至第317頁），督導就事務處理具一定之審核

    與核定權，甚至部分事務處理之審核與核定權高於分公司經

    理人，堪認日盛證券公司仍係基於經理人之委任關係聘任上

    訴人擔任南區督導特助，並未與上訴人另成立僱傭關係。是

    上訴人主張伊於任職期間兼任或擔任督導職務，及110年7月

    15日調任為南區督導特助時，與日盛證券公司間為僱傭關係

    云云，並無可採。

　㈡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給付415萬5,654元，有無理由？

　  上訴人主張：日盛證券公司違法調動伊職務，致伊短少110

    年7月15日至111年2月25日之薪資13萬6,405元、110年績效

    獎金90萬6,999元、退休金311萬2,250元云云。然查：

　⒈查兩造間既屬經理人之委任關係，已如前述，上訴人即非勞

    基法第2條第1款規定及系爭工作規則第3條規定所稱勞工或

    員工，則日盛證券公司董事會於110年7月8日決議解任上訴

    人之台南分公司經理人職務，改派任南區督導特助之職務調

    動，自無勞基法第10條之1及系爭工作規則第16條規定之適

    用。是上訴人主張日盛證券公司於110年7月15日將其職動為

    南區督導特助，係違法調動云云，並無可採。

　⒉上訴人於106年3月27日任職台南分公司經理人時，於同年月2

    8日出具之同意書記載：「本人劉向麗已充分了解，經雙方

    協議按本公司相關辦法規定，同意調整後條件如下表，並同

    意自106年3月27日起生效。日後如有職務異動，相關之津貼

    及加給，本人同意日盛證券得予以調整……」等語，有前揭同

    意書在卷可參（見原審卷第159頁），並為兩造所不爭執〔見

    前開三、兩造不爭執事項之㈠之⒌之⑵〕。則上訴人自110年7月

    15日起職務異動為南區督導特助，因非擔任管理職

　　，日盛證券公司據以調整相關之津貼及加給而減少主管加給

    8,000元及負責人之職務津貼3萬元，並就新任職務給予職務

    津貼1萬9,500元，尚無違反上訴人與日盛證券公司間之前開

    約定。是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 給付110年7月15日至111年2

    月25日之薪資差額13萬6,405元，洵屬無據。

　⒊另觀系爭退休辦法第2條規定：「凡受本公司僱用從事工作獲

    致工資之員工均適用之。」，第10條（年資之採計方式）第

    1項規定：「員工工作年資自受僱當日起算，且應包含擔任

    本公司或日盛金控暨其從屬公司委任經理人期間之工作年資

    ，惟擔任委任經理人期間退休金計算由勞雇雙方協商。」等

    語（見原審卷第57頁至第58頁）可知，系爭退休辦法僅適用

    於與日盛證券公司成立勞動契約之勞工，不適用於全職之委

    任經理人，僅勞工於任職期間有另經日盛證券公司調職擔任

    委任經理人時，其擔任委任經理人之工作年資，應與勞工計

    算退休金之年資合併計算，且勞工擔任委任經理人期間之退

    休金如何計算，則由日盛證券公司與勞工雙方協商。本件 

    上訴人自任職日盛證券公司起，雙方即成立經理人委任關係

    等情，已如前述，則上訴人於111年2月25日退休時，其退休

    金之計算，自無從適用系爭退休辦法第10條第1項規定。另

    被上訴人係於上訴人退休後之112年4月9日與日盛證券公司

    合併，並以被上訴人為存續公司，則依日盛金控員工安置計

    劃所載，須選擇留任並適用勞基法之員工始有適用，且離職

    生效日為合併基準日後滿5個月（見原審卷第335頁至第342

    頁），則在合併基準日前已非在職並適用勞基法之員工，即

    無適用或協商比照適用之可能。上訴人在被上訴人與日盛證

    券公司合併前既已退休，自無比照富邦優退方案計算工作年

    資及退休金之情事。從而，上訴人主張依系爭退休辦法第10

    條第1項規定，比照被上訴人之富邦優退方案計算工作年資

　　，並另加發5個月工資，請求被上訴人給付退休金差額311萬

    2,250元云云，即屬無據。

  ⒋上訴人另主張：日盛證券公司台南分公司110年之績效優於永

    康分公司，永康分公司經理人110年績效獎金共領176萬元

　　，日盛證券公司僅發給伊擔任台南分公司經理人時之績效獎

    金85萬3,001元，被上訴人再發給差額90萬6,999元云云。查

　　，依日盛證券公司99年12月31日制定，110年5月13日修訂之

    績效獎金規則第2條規定：「本規則所稱之績效獎金，係指

    薪資或其他經常性給與以外，依員工績效考核所發放之獎金

　　。」，第4條第2項第1款規定：「每年發放2次之單位，其上

    半年度績效獎金之損益計算期間自當年度1月1日起計至6月3

    0日；其下半年度績效獎金之損益計算期間自當年度1月1日

    起計至12月31日，但應扣除或調整上半年度之損益。」，第

    7條規定：「一、每年發放2次績效獎金之事業單位，其下半

    年度績效獎金之計算，經扣除或調整上半年度績效獎金之數

    額後始得發放……。二、績效獎金應依附表一及附表二所定保

    留比率提撥保留數……。三、績效獎金扣除當期提撥之保留數

    後，應提撥……為統籌分配款……供彈性調節其績效獎金之分配

    ……。四、各單位內績效獎金發放標準，應以員工最近一期績

    效考核評等為發放依據。」，第7之1條規定：「

　　各單位之當期損益如為負數，不發放績效獎金，但如有前期

    獎金保留數，且該保留數大於當期獎金抵減數者，得就保留

    數超過抵減數之部分為支付。各單位之當期損益如為正數，

    應依本規則發放績效獎金，但如前期有獎金抵減數者，當期

    獎金計算基礎須為扣除前期獎金抵減數後之餘額，如不足扣

    抵，則不發放績效獎金……。」等語（見原審卷第186頁至第1

    88頁）可知，績效獎金原則上係以該事業位之當期損益為正

    數時，始得依前開績效獎金規則發放，且以各員工最近一期

    績效考核評等作為績效獎金發放標準。本件上訴人於100年

    年中及年末既已分別領取其任職台南分公司經理人時之績效

    獎金43萬0,926元、42萬2,075元，顯見日盛證券公司係因台

    南分公司110年度上半年及全年之損益為正數，乃按上開績

    效獎金規則各規定，依上訴人於該年度之績效考核評等而發

    放，況上訴人於分別領取前揭年中及年末績效獎金時，並未

    就年中及年末績效獎金之計算基準表示異議，則上訴人於退

    休後提起本件訴訟時，始主張台南分公司110年之績效優於

    永康分公司，永康分公司經理人該年度共領176萬元績效獎

    金，爭執日盛證券公司短發110年度年中及年末績效獎金，

    而請求被上訴人應補發差額90萬6,999元云云，亦屬無據。

六、綜上所述，上訴人依兩造契約關係，系爭工作規則第33條、

    第34條，民法第547條，系爭退休辦法第7條第2項、第10條

　　、第11條等規定，及被上訴人之富邦優退計畫，請求被上訴

    人應給付上訴人415萬5,654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非屬正當，不應准

    許。從而，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駁回其假執行之聲

    請，核無不合。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

　　，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

　　、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21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邱  琦

                            法  官    邱靜琪

                            法  官    高明德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

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

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 條之1第1項

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

，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21　　日



                            書記官    郭彥琪 

　

附表一  編號 調職事由 1 客戶並無低利率需求，上訴人卻主動為客戶申請爭取優惠之低利率，致公司利息收入減少，罔顧公司權益。 2 上訴人未經公司內部溝通，即逕與違約客戶簽署協議書，不僅未向違約客戶收取違約金，且同意客戶分79個月償還 ，每月僅償還新臺幣3,000元，未維護公司權益。 3 上訴人以較高折讓方式引進其他分公司客戶，而為惡意競爭，上訴人卻不認此作為有誤或不當。 





附表二  民國110年7月15日以前 民國110年7月15日以後 加項：本薪新臺幣（下同）5萬7,350元、伙食津貼1,800元、300元       、300元 減項：勞保費1,054元、健保費1,568元、福利金488元（或396元）       、工會經常會費100元、(A023)個人提繳退休金6,066元  加項：主管加給8,000元、       職務津貼(負責人)3萬元 減項：員工信託自提金5,000元 加項：職務津貼1萬9,500元。 說明：110年7月15日以後加項總額每月減少1萬8,500元（計算式：       8,000＋30,000－19,500＝18,500），110年7月15日至111年2       月25日共減少13萬6,405元〔計算式：（18,500×16/31）＋（       18,500×6）＋（18,500×24/28）＝136,405〕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上字第99號
上  訴  人  劉向麗    
訴訟代理人  吳文琳律師
被 上 訴人  富邦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程明乾  
訴訟代理人  葛百鈴律師
            李瑞敏律師  
            陳金泉律師
上  一  人
複 代 理人  黃胤欣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退休金差額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5月5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1年度勞訴字第419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3年4月2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原審被告日盛證券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日盛證券公司）於民國112年4月9日與被上訴人合併，並以被上訴人為存續公司，被上訴人於原審聲明承受訴訟，經原審於112年8月3日裁定由被上訴人為被告續行訴訟之情，有原審前揭裁定附卷可稽（見原審卷第439頁至第440頁），合先敘明。
二、被上訴人之法定代理人原為韓蔚廷（見原審卷第408頁、第411頁），嗣變更為程明乾，並於112年10月4日具狀聲明承受訴訟等情，有民事聲明承受訴訟狀、經濟部112年9月1日經授商字第11230169390號函、股份有限公司變更登記表附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23頁至第135頁），經核並無不合，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上訴人主張：伊自86年9月初起受僱日盛證券公司，擔任櫃檯主管，屬僱傭關係，嗣於86年11月至93年8月期間擔任日盛證券公司屏東分公司經理、營業部主任，分別屬委任關係
　　、僱傭關係；103年3月至105年8月間擔任日盛證券公司經紀事業處轄區督導，屬僱傭關係；另101年4月至同年6月、103年3月至同年7月、104年6月至同年10月期間，分別擔任日盛證券公司經紀事業處轄區督導兼任鳳山、北高雄等分公司經理，其中擔任督導為僱傭關係，擔任經理為委任關係，並於106年3月27日起調職為日盛證券公司台南分公司經理人，每月薪資新臺幣（下同）9萬7,750元。詎日盛證券公司違反工作規則第16條規定，未經伊同意，以伊有附表一所列情事為由，於110年7月15日調動伊職務為南區督導特助，並於同年11月設定不合理KPI，意圖逼迫伊離職，伊遂於111年2月25日自請退休。伊因日盛證券公司違法調動職務，致每月短少薪資1萬8,500元（詳如附表二所示），110年7月15日至111年2月25日共計短少薪資13萬6,405元（原審判決誤載為14萬6,250元）。另日盛證券公司台南分公司110年之績效優於永康分公司，而永康分公司經理人110年績效獎金共領176萬元
　　，日盛證券公司僅發給伊擔任台南分公司經理人時之績效獎金85萬3,001元，短發90萬6,999元（原審判決誤載為76萬0,977元）。又日盛證券公司於87年3月1日適用勞動基準法（
　　下稱勞基法），則86年9月1日至86年10月31日之年資應適用日盛證券公司83年7月1日訂定之職工退休金辦法（下稱系爭退休辦法）辦理。再者，伊年資共計24年2個月又25天，均擔任日盛證券公司之委任經理人，依系爭退休辦法第10條第1項規定，伊擔任委任經理人期間之退休金計算，應由勞雇雙方協定，因日盛證券公司及被上訴人迄今仍未與伊協議，爰要求比照被上訴人之富邦優退方案計算工作年資，並另加發5個月工資。伊共有44個基數，扣除日盛證券公司已給付之15個基數，尚短少29個基數，以月薪9萬7,750元計算，共短少283萬4,750元；另加計日盛證券公司已給付每個基數短發1萬8,500元，15個基數共短發27萬7,500元部分，合計短發311萬2,250元（原審判決誤載為31萬2,000元，見原審卷第204頁至第206頁，本院卷第24頁至第27頁、第269頁至第270頁）。爰依兩造契約關係，日盛證券公司訂定之工作規則（下稱系爭工作規則）第33條、第34條，民法第547條規定，系爭退休辦法第7條第2項、第10條、第11條規定，被上訴人之富邦優退計畫，求為命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415萬5,654元（原審判決誤載為121萬9,227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並願供擔保請准為假執行之宣告（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聲明不服，提起上訴）。並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
　　。㈡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415萬5,654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上訴人則以：上訴人自86年9月起擔任日盛證券公司分公司經理人職務，至106年3月17日經日盛證券公司董事會決議調任上訴人為台南分公司經理人，上訴人歷次職務調動均經日盛證券公司董事會決議，因上訴人身具分公司負責人，並為日盛證券公司與日盛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日盛金控公司）合併年報上所公開揭露之經理人，故兩造間成立委任關係。上訴人於擔任台南分公司經理人時，於110年間有如附表一所列情事，認有調整職務必要，於110年7月8日經日盛證券公司董事會決議調整上訴人職務為專案協理，自110年7月15日起生效，並在日盛證券公司與日盛金控公司合併年報中公開揭露上訴人為經理人身分，上訴人仍屬委任經理人，其職級、敘薪未改變。上訴人於調整職務後不再負責管理職，自無法領取負責人職務津貼及主管加給，此為取消主管職之合理調整。倘認兩造間為勞雇關係，則伊於110年7月15日調整上訴人職務亦無違反勞基法第10條之1規定。且上訴人於110年7月15日調整職務後，持續任職至111年1月25日提出退休申請，於111年2月25日退休，則上訴人遲至退休後再為爭執，應有權利失效原則之適用。另伊與日盛證券公司於112年4月9日合併，並以伊為存續公司，依原證19之日盛金控暨其子公司全體員工安置計劃（下稱日盛金控員工安置計劃），須選擇留任員工始有適用，且離職生效日為合併基準日後滿5個月，則在合併基準日前已非在職之員工，即無適用或協商比照適用之可能。上訴人於111年2月25日退休，自無上訴人所稱協商比照富邦優退方案之情事。至每年發放2次之績效獎金為日盛證券公司之盈餘提撥，屬獎勵性質之恩惠性給與，非屬工資。又證券業自87年3月1日起適用勞基法，上訴人之舊制工作年資自87年3月1日起至94年7月1日止
　　，應為7年4個月等語，資為抗辯。並答辯聲明：㈠上訴駁回
　　。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本院卷第113頁至第116頁）：
  ㈠上訴人自86年9月1日起任職於日盛證券公司，111年2月25日自請退休。歷任職務如下：
  ⒈86年11月至93年8月：屏東分公司經理人
  ⒉93年9月至100年3月：高雄、鳳山分公司經理人
  ⒊100年3月至105年8月：南區督導
    ⑴101年4月至6月：南區督導兼鳳山分公司負責人
    ⑵103年3月至7月：南區督導兼代理鳳山分公司負責人
    ⑶104年6月至10月：南區督導兼北高雄分公司負責人
  ⒋105年8月起：高雄分公司經理人
  ⒌106年3月27日起：台南分公司經理人
    ⑴經日盛證券公司董事會於106年3月17日依公司法第29條第1項規定，決議任用上訴人為台南分公司經理人，其報酬依日盛證券公司之「員工及委任經理人核薪規則」及相關獎酬規定授權董事長核定之（被證1董事會議事錄）。
    ⑵上訴人於106年3月28日出具經理人資歷表暨聲明同意書，同意自同年月27日起調整職務為台南分公司副總經理室協理，職等13，日後如有職務異動，相關之津貼及加給，同意日盛證券公司得予以調整（被證2）。依日盛證券公司106年3月17日修訂之職位職稱管理規則第3條第4項、第4條第3項規定，職等13對應之管理職職稱為「協理」、專業職職稱為「專案協理」，委任經理人之委任及解任，應由董事會決議，委任經理人指副總經理以上管理職人員、處級以上主管、分公司經理人及其他依法令或公司規章應由董事會決議，且於公司授權範圍內，有為公司管理事務及簽名權限之人（被證8）。
    ⑶日盛證券公司唯一股東日盛金控公司107、109年度年報所載經理人，均包括上訴人（106年3月27日起擔任協理）（
　　　被證3、4）。
  ⒍110年7月15日起：南區督導特助
    ⑴經日盛證券公司董事會於110年7月8日依公司法第29條規定，決議調任為南區督導，報酬依日盛證券公司之「員工及委任經理人核薪規則」及相關獎酬規定授權董事長核定之（被證6董事會議事錄）。
    ⑵日盛證券公司南區督導許榮旭於110年7月14日以電子郵件通知上訴人自同年月15日起「轉任南區特助」（原證2）
　　　。
    ⑶日盛金控公司110年度年報所載經理人，包括上訴人（110年7月15日起擔任專案協理）（被證7）。
  ㈡上訴人於110年7月15日擔任南區督導特助前、後之待遇，如附表二所示（以同年6月、8月份薪資表比較，原證7、8） ，其中A023個人提繳退休金6,066元是由上訴人提繳，SC12委任經理人公司提繳退休金6,066元是由日盛證券公司為上訴人提繳。
  ㈢上訴人於110年7月30日以電子郵件向許榮旭表示「…我在7月14日被督導通知次日起調整職務，從分公司負責人變成轄區督導特助，職務加給被減免，等於降薪40％。…只有1通電話就無故的降職、減薪，這已經嚴重影響我的權益及退休金，我不同意、不能接受目前的降職減薪…」等語（原證5
　　）。
  ㈣日盛證券公司所營證券業，自87年3月1日起適用勞基法（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台勞動一字第037287號公告），94年7月1日起適用勞工退休金條例。
  ㈤日盛證券公司之工作規則第16條規定：「（職務調動）本公司為配合業務需要，增進員工工作歷練，厚植業務基礎，員工須接受公司所交派之工作及工作地點，並遵從上級主管調度指派，並依下列調動原則實施定期或不定期職務或工作輪調。一、基於本公司經營上所必需，且不得有不當動機及目的。但法律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二、不得違反勞動契約
　　。三、對員工工資及其他勞動條件未做不利之變更。四、調動後工作之性質考量員工體能、技術所能勝任。五、調動工作地點如過遠，給予必要之協助。六、考量員工及其家庭之生活利益。本公司調動員工若未違反前項規定，員工不得拒絕。」等語（原證6）。
  ㈥日盛證券公司之勞工退休辦法相關規定如下（原證10）：
  ⒈第1條「為照顧員工退休生活，促進勞資和諧關係，增進工作效率，依勞動基準法第56條規定，特訂定本辦法。」。
  ⒉第7條「員工退休金之給與規定如下：本公司適用勞動基準法前，於公司任職之員工，其退休金之給與標準依勞動基準法第84條之2規定及本公司83年7月1日訂定之職工退休基金辦法辦理，由原設置之『職工退休基金』支付。本公司適用勞動基準法後，員工退休金之給與標準按其工作年資自87年3月1日起，每滿1年給與兩個基數，但超過15年之工作年資，每滿1年給與1個基數，最高總以45個基數為限。未滿半年者以半年計，滿半年以1年計。…」。
  ⒊第10條「年資之採計方式：一、員工工作年資自受僱當日起算，且應包含擔任本公司或日盛金控暨其從屬公司委任經理人期間之工作，惟擔任委任經理人期間退休金計算由勞雇雙方協定。…」。
  ㈦原證1至8 、10至11、13至19，被證1至17，形式上均為真正
　　。
四、本件上訴人主張伊自86年9月初起受僱於日盛證券公司，分別擔任櫃檯主管、分公司經理、營業部主任、督導、南區督導特助等職務，與日盛證券公司間分別屬委任關係及僱傭關係。詎日盛證券公司以伊有附表一所列情事為由，未經伊同意，於110年7月15日違法調動伊職務為南區督導特助，致伊短少110年7月15日至111年2月25日之薪資13萬6,405元、110年績效獎金90萬6,999元、退休金311萬2,250元。爰依兩造契約關係，系爭工作規則第33條、第34條，民法第547條規定，系爭退休辦法第7條第2項、第10條、第11條規定，被上訴人之富邦優退計畫，請求被上訴人給付上訴人415萬5,654元等語；被上訴人則以前詞置辯。是本件應審究者厥為：㈠上訴人任職日盛證券公司期間，與日盛證券公司間究屬委任關係或委任及僱傭關係？㈡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給付415萬5
　　,654元，有無理由？
五、得心證之理由：
  ㈠上訴人任職日盛證券公司期間，與日盛證券公司間究屬委任關係或委任及僱傭關係？
　⒈按所謂委任，係指委任人委託受任人處理事務之契約而言。委任之目的，在一定事務之處理。故受任人給付勞務，僅為其處理事務之手段，除當事人另有約定外，得在委任人所授權限範圍內，自行裁量決定處理一定事務之方法，以完成委任之目的。至僱傭，則指受僱人為僱用人服勞務之契約而言
　　。僱傭之目的，即在受僱人單純提供勞務，對於服勞務之方法毫無自由裁量之餘地（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2727號民事裁判要旨參照）。次按依公司法第29條第1項之規定，固可認經理人與公司間為委任關係。但公司之員工與公司間究屬僱傭或委任關係？仍應依契約之實質關係以為斷，初不得以公司員工職務之名稱逕予推認。且勞基法所定之勞動契約
　　，係指當事人之一方，在從屬於他方之關係下提供職業上之勞動力，而由他方給付報酬之契約，與委任契約之受任人，以處理一定目的之事務，具有獨立之裁量權或決策權者有別
　　。是公司經理人於事務之處理，縱或有接受公司董事會之指示，倘純屬為公司利益之考量而服從，其仍可運用指揮性、計畫性或創作性，對自己所處理之事務加以影響者，亦與勞動契約之受僱人，在人格上及經濟上完全從屬於雇主，對雇主之指示具有規範性質之服從，迥然不同（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1510號民事裁判意旨參照）。是以，公司與員工間之契約關係，固不得僅以員工職務名稱逕予認定，亦非以其管轄員工人數而定，應以其職務名稱與契約實質目的、員工職務內容綜合判斷，如契約目的，僅要求員工單純提供勞務
　　，有如機械，對於服勞務之方法毫無自由裁量之餘地，則為僱傭關係；如要求員工以運用指揮性、計畫性或創作性，達成一定目的，縱為公司利益而接受上級指示，亦非人格上完全從屬於公司，應認屬委任關係。再依公司法第8條第2項、第29條第1項第3款、第31條規定，公司之經理人在執行職務範圍內為公司負責人，股份有限公司依章程規定置經理人，其委任、解任及報酬，應由董事會以董事過半數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同意之決議行之，經理人之職權，除章程規定外，並得依契約之訂定，經理人在公司章程或契約規定授權範圍內，有為公司管理事務及簽名之權；則據此足見公司之經理人在執行職務範圍內，既然是公司負責人，應不屬於受公司僱用之勞工。
　⒉查，上訴人自86年9月1日任職於日盛證券公司後，隨即自86年11月起，陸續經日盛證券公司董事會依公司法第29條第1項第3款規定及日盛證券公司權責劃分規則相關項目規定，決議聘任上訴人分別擔任屏東、高雄、鳳山分公司經理人、南區督導兼鳳山分公司負責人、南區督導兼代理鳳山分公司負責人、南區督導兼北高雄分公司負責人、台南分公司經理人、南區督導特助，並將上訴人前開調任職務及就任日期登載揭露於日盛證券公司與日盛金控公司合併年報上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被上訴人提出之106年3月17日日盛證券公司第14屆第35次董事會議事錄（下稱106年3月17日議事錄）、上訴人之日盛證券公司經理人資歷表暨聲明同意書、110年7月8日日盛證券公司第16屆第13次董事會議事錄（下稱110年7月8日議事錄）、107年度年報、109年度年報、110年度年報附卷可稽（見原審卷第155頁至第158頁、第161頁至第177頁）。觀諸106年3月17日議事錄內容記載：「案由：擬變更本公司台南、高雄分公司經理人，謹提請核議。說明：一、依公司法第29條第1項第3款、本公司『權責劃分規則-各單位共同適用事項（經紀事業處暨分公司）』之規定，關於分公司負責人之任用、調任及解任等需經董事會之決議行之。二、本公司因業務需要，擬變更台南、高雄等分公司經理人，有關其任用、調任情形……。三、上述經理人之資格條件符合『證券商負責人與業務人員管理規則』第10條第1項之規定……檢附負責人資歷表……。四、其報酬依『日盛證券公司員工及委任經理人核薪規則』及本公司相關獎酬規定授權董事長核定之。五、本案經董事會會議決議通過後，授權董事長核定生效日……。決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董事無異議，本案照案通過。」等語。110年7月8日議事錄內容記載：「案由：擬變更本公司嘉義、台南、復興等3家分公司經理人，謹提請核議。說明：一、依據公司法第29條及『日盛證券公司權責劃分規則』之人力資源部相關項目規定辦理。二、本公司因業務需要，擬變更嘉義、台南、復興等3家分公司經理人及證券南區督導許榮旭協理兼任嘉義分公司經理人，有關上述經理人任用、調任等情形……。三、上述經理人之資格條件符合『證券商負責人與業務人員管理規則』第10條第1項之規定……檢附負責人資歷表……。四、其報酬依『日盛證券公司員工及委任經理人核薪規則』及本公司相關獎酬規定授權董事長核定之。五、本案經董事會會議決議通過後，授權董事長核定生效日……。決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在場出席董事無異議，本案照案通過。」等語。另依107年度年報、109年度年報、110年度年報所載，上訴人於擔任台南分公司經理人期間，在年報上揭露之職稱為「協理」，於110年7月15日調任南區督導特助後，在年報上揭露之職稱為「專案協理」。而依日盛證券公司於106年3月17日修訂之「職位職稱管理規則」第3條第4項規定，「協理」屬13職等之管理職，「專案協理」則屬13職等之專業職；另第4條第3項規定：「公司委任經理人之委任及解任，應由董事會決議。委任經理人係指副總經理（含）以上管理職人員、處級（含）以上主管、分公司經理人及其他依法令或公司章程應由董事會決議，且於公司授權範圍內，有為公司管理事務及簽名權限之人。」等語（見原審卷第180頁至第181頁）。再參以上訴人任職日盛證券公司台南分公司經理人時，就證券業務客戶即訴外人黃致翔、陳健賓違約應清償金額，代表日盛證券公司台南分公司以該分公司負責人身分分別與黃致翔、陳健賓簽立清償協議書，及以日盛證券公司台南分公司代表人身分與訴外人長榮大學分別簽訂實習合作同意書、補助大專校院辦理就業學程計畫職場體驗同意書（見原審卷第171頁、第301頁、第293頁至第300頁）。可知上訴人歷任日盛證券公司屏東、高雄、鳳山分公司經理人、南區督導兼鳳山分公司負責人、南區督導兼代理鳳山分公司負責人、南區督導兼北高雄分公司負責人、台南分公司經理人等職位，均由日盛證券公司董事會依公司法第29條第1項第3款規定及日盛證券公司權責劃分規則相關項目規定，決議委任及解任，並將上訴人新任職位及就任日期登載揭露於日盛證券公司與日盛金控公司合併年報上而公告周知，且上訴人於日盛證券公司授權範圍內，有為日盛證券公司管理各該分公司內部事務，及對外代表日盛證券公司台南分公司簽名之權限，顯見日盛證券公司任用上訴人之初，兩造即成立經理人之委任關係。雖日盛證券公司董事會於110年7月8日決議解任上訴人之台南分公司經理人職務，改派任南區督導特助，並於110年7月15日生效，惟日盛證券公司仍將上訴人列名於110年度年報之經理人資料，且職稱為「專案協理」。再佐以上訴人新任職務南區督導特助為「專案協理」級別與原任職務台南分公司經理人為「協理」級別，同屬13職等，且依日盛證券公司之「權責劃分表-各單位共同適用事項（經紀事業處暨分公司）」所示（見原審卷第305頁至第317頁），督導就事務處理具一定之審核與核定權，甚至部分事務處理之審核與核定權高於分公司經理人，堪認日盛證券公司仍係基於經理人之委任關係聘任上訴人擔任南區督導特助，並未與上訴人另成立僱傭關係。是上訴人主張伊於任職期間兼任或擔任督導職務，及110年7月15日調任為南區督導特助時，與日盛證券公司間為僱傭關係云云，並無可採。
　㈡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給付415萬5,654元，有無理由？
　  上訴人主張：日盛證券公司違法調動伊職務，致伊短少110年7月15日至111年2月25日之薪資13萬6,405元、110年績效獎金90萬6,999元、退休金311萬2,250元云云。然查：
　⒈查兩造間既屬經理人之委任關係，已如前述，上訴人即非勞基法第2條第1款規定及系爭工作規則第3條規定所稱勞工或員工，則日盛證券公司董事會於110年7月8日決議解任上訴人之台南分公司經理人職務，改派任南區督導特助之職務調動，自無勞基法第10條之1及系爭工作規則第16條規定之適用。是上訴人主張日盛證券公司於110年7月15日將其職動為南區督導特助，係違法調動云云，並無可採。
　⒉上訴人於106年3月27日任職台南分公司經理人時，於同年月28日出具之同意書記載：「本人劉向麗已充分了解，經雙方協議按本公司相關辦法規定，同意調整後條件如下表，並同意自106年3月27日起生效。日後如有職務異動，相關之津貼及加給，本人同意日盛證券得予以調整……」等語，有前揭同意書在卷可參（見原審卷第159頁），並為兩造所不爭執〔見前開三、兩造不爭執事項之㈠之⒌之⑵〕。則上訴人自110年7月15日起職務異動為南區督導特助，因非擔任管理職
　　，日盛證券公司據以調整相關之津貼及加給而減少主管加給8,000元及負責人之職務津貼3萬元，並就新任職務給予職務津貼1萬9,500元，尚無違反上訴人與日盛證券公司間之前開約定。是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 給付110年7月15日至111年2月25日之薪資差額13萬6,405元，洵屬無據。
　⒊另觀系爭退休辦法第2條規定：「凡受本公司僱用從事工作獲致工資之員工均適用之。」，第10條（年資之採計方式）第1項規定：「員工工作年資自受僱當日起算，且應包含擔任本公司或日盛金控暨其從屬公司委任經理人期間之工作年資，惟擔任委任經理人期間退休金計算由勞雇雙方協商。」等語（見原審卷第57頁至第58頁）可知，系爭退休辦法僅適用於與日盛證券公司成立勞動契約之勞工，不適用於全職之委任經理人，僅勞工於任職期間有另經日盛證券公司調職擔任委任經理人時，其擔任委任經理人之工作年資，應與勞工計算退休金之年資合併計算，且勞工擔任委任經理人期間之退休金如何計算，則由日盛證券公司與勞工雙方協商。本件 上訴人自任職日盛證券公司起，雙方即成立經理人委任關係等情，已如前述，則上訴人於111年2月25日退休時，其退休金之計算，自無從適用系爭退休辦法第10條第1項規定。另被上訴人係於上訴人退休後之112年4月9日與日盛證券公司合併，並以被上訴人為存續公司，則依日盛金控員工安置計劃所載，須選擇留任並適用勞基法之員工始有適用，且離職生效日為合併基準日後滿5個月（見原審卷第335頁至第342頁），則在合併基準日前已非在職並適用勞基法之員工，即無適用或協商比照適用之可能。上訴人在被上訴人與日盛證券公司合併前既已退休，自無比照富邦優退方案計算工作年資及退休金之情事。從而，上訴人主張依系爭退休辦法第10條第1項規定，比照被上訴人之富邦優退方案計算工作年資
　　，並另加發5個月工資，請求被上訴人給付退休金差額311萬2,250元云云，即屬無據。
  ⒋上訴人另主張：日盛證券公司台南分公司110年之績效優於永康分公司，永康分公司經理人110年績效獎金共領176萬元
　　，日盛證券公司僅發給伊擔任台南分公司經理人時之績效獎金85萬3,001元，被上訴人再發給差額90萬6,999元云云。查
　　，依日盛證券公司99年12月31日制定，110年5月13日修訂之績效獎金規則第2條規定：「本規則所稱之績效獎金，係指薪資或其他經常性給與以外，依員工績效考核所發放之獎金
　　。」，第4條第2項第1款規定：「每年發放2次之單位，其上半年度績效獎金之損益計算期間自當年度1月1日起計至6月30日；其下半年度績效獎金之損益計算期間自當年度1月1日起計至12月31日，但應扣除或調整上半年度之損益。」，第7條規定：「一、每年發放2次績效獎金之事業單位，其下半年度績效獎金之計算，經扣除或調整上半年度績效獎金之數額後始得發放……。二、績效獎金應依附表一及附表二所定保留比率提撥保留數……。三、績效獎金扣除當期提撥之保留數後，應提撥……為統籌分配款……供彈性調節其績效獎金之分配……。四、各單位內績效獎金發放標準，應以員工最近一期績效考核評等為發放依據。」，第7之1條規定：「
　　各單位之當期損益如為負數，不發放績效獎金，但如有前期獎金保留數，且該保留數大於當期獎金抵減數者，得就保留數超過抵減數之部分為支付。各單位之當期損益如為正數，應依本規則發放績效獎金，但如前期有獎金抵減數者，當期獎金計算基礎須為扣除前期獎金抵減數後之餘額，如不足扣抵，則不發放績效獎金……。」等語（見原審卷第186頁至第188頁）可知，績效獎金原則上係以該事業位之當期損益為正數時，始得依前開績效獎金規則發放，且以各員工最近一期績效考核評等作為績效獎金發放標準。本件上訴人於100年年中及年末既已分別領取其任職台南分公司經理人時之績效獎金43萬0,926元、42萬2,075元，顯見日盛證券公司係因台南分公司110年度上半年及全年之損益為正數，乃按上開績效獎金規則各規定，依上訴人於該年度之績效考核評等而發放，況上訴人於分別領取前揭年中及年末績效獎金時，並未就年中及年末績效獎金之計算基準表示異議，則上訴人於退休後提起本件訴訟時，始主張台南分公司110年之績效優於永康分公司，永康分公司經理人該年度共領176萬元績效獎金，爭執日盛證券公司短發110年度年中及年末績效獎金，而請求被上訴人應補發差額90萬6,999元云云，亦屬無據。
六、綜上所述，上訴人依兩造契約關係，系爭工作規則第33條、第34條，民法第547條，系爭退休辦法第7條第2項、第10條
　　、第11條等規定，及被上訴人之富邦優退計畫，請求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415萬5,654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非屬正當，不應准許。從而，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核無不合。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
　　，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
　　、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21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邱  琦
                            法  官    邱靜琪
                            法  官    高明德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 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21　　日


                            書記官    郭彥琪 
　
		附表一

		




		編號

		調職事由



		1

		客戶並無低利率需求，上訴人卻主動為客戶申請爭取優惠之低利率，致公司利息收入減少，罔顧公司權益。



		2

		上訴人未經公司內部溝通，即逕與違約客戶簽署協議書，不僅未向違約客戶收取違約金，且同意客戶分79個月償還
，每月僅償還新臺幣3,000元，未維護公司權益。



		3

		上訴人以較高折讓方式引進其他分公司客戶，而為惡意競爭，上訴人卻不認此作為有誤或不當。











		附表二

		




		民國110年7月15日以前

		民國110年7月15日以後



		加項：本薪新臺幣（下同）5萬7,350元、伙食津貼1,800元、300元
      、300元
減項：勞保費1,054元、健保費1,568元、福利金488元（或396元）
      、工會經常會費100元、(A023)個人提繳退休金6,066元

		




		加項：主管加給8,000元、
      職務津貼(負責人)3萬元
減項：員工信託自提金5,000元

		加項：職務津貼1萬9,500元。



		說明：110年7月15日以後加項總額每月減少1萬8,500元（計算式：
      8,000＋30,000－19,500＝18,500），110年7月15日至111年2
      月25日共減少13萬6,405元〔計算式：（18,500×16/31）＋（
      18,500×6）＋（18,500×24/28）＝136,405〕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上字第99號

上  訴  人  劉向麗    

訴訟代理人  吳文琳律師

被 上 訴人  富邦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程明乾  

訴訟代理人  葛百鈴律師

            李瑞敏律師  

            陳金泉律師

上  一  人

複 代 理人  黃胤欣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退休金差額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5月5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1年度勞訴字第419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3年4月2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原審被告日盛證券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日盛證券公司）於民國112年4月9日與被上訴人合併，並以被上訴人為存續公司，被上訴人於原審聲明承受訴訟，經原審於112年8月3日裁定由被上訴人為被告續行訴訟之情，有原審前揭裁定附卷可稽（見原審卷第439頁至第440頁），合先敘明。

二、被上訴人之法定代理人原為韓蔚廷（見原審卷第408頁、第411頁），嗣變更為程明乾，並於112年10月4日具狀聲明承受訴訟等情，有民事聲明承受訴訟狀、經濟部112年9月1日經授商字第11230169390號函、股份有限公司變更登記表附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23頁至第135頁），經核並無不合，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上訴人主張：伊自86年9月初起受僱日盛證券公司，擔任櫃檯主管，屬僱傭關係，嗣於86年11月至93年8月期間擔任日盛證券公司屏東分公司經理、營業部主任，分別屬委任關係

　　、僱傭關係；103年3月至105年8月間擔任日盛證券公司經紀事業處轄區督導，屬僱傭關係；另101年4月至同年6月、103年3月至同年7月、104年6月至同年10月期間，分別擔任日盛證券公司經紀事業處轄區督導兼任鳳山、北高雄等分公司經理，其中擔任督導為僱傭關係，擔任經理為委任關係，並於106年3月27日起調職為日盛證券公司台南分公司經理人，每月薪資新臺幣（下同）9萬7,750元。詎日盛證券公司違反工作規則第16條規定，未經伊同意，以伊有附表一所列情事為由，於110年7月15日調動伊職務為南區督導特助，並於同年11月設定不合理KPI，意圖逼迫伊離職，伊遂於111年2月25日自請退休。伊因日盛證券公司違法調動職務，致每月短少薪資1萬8,500元（詳如附表二所示），110年7月15日至111年2月25日共計短少薪資13萬6,405元（原審判決誤載為14萬6,250元）。另日盛證券公司台南分公司110年之績效優於永康分公司，而永康分公司經理人110年績效獎金共領176萬元

　　，日盛證券公司僅發給伊擔任台南分公司經理人時之績效獎金85萬3,001元，短發90萬6,999元（原審判決誤載為76萬0,977元）。又日盛證券公司於87年3月1日適用勞動基準法（

　　下稱勞基法），則86年9月1日至86年10月31日之年資應適用日盛證券公司83年7月1日訂定之職工退休金辦法（下稱系爭退休辦法）辦理。再者，伊年資共計24年2個月又25天，均擔任日盛證券公司之委任經理人，依系爭退休辦法第10條第1項規定，伊擔任委任經理人期間之退休金計算，應由勞雇雙方協定，因日盛證券公司及被上訴人迄今仍未與伊協議，爰要求比照被上訴人之富邦優退方案計算工作年資，並另加發5個月工資。伊共有44個基數，扣除日盛證券公司已給付之15個基數，尚短少29個基數，以月薪9萬7,750元計算，共短少283萬4,750元；另加計日盛證券公司已給付每個基數短發1萬8,500元，15個基數共短發27萬7,500元部分，合計短發311萬2,250元（原審判決誤載為31萬2,000元，見原審卷第204頁至第206頁，本院卷第24頁至第27頁、第269頁至第270頁）。爰依兩造契約關係，日盛證券公司訂定之工作規則（下稱系爭工作規則）第33條、第34條，民法第547條規定，系爭退休辦法第7條第2項、第10條、第11條規定，被上訴人之富邦優退計畫，求為命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415萬5,654元（原審判決誤載為121萬9,227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並願供擔保請准為假執行之宣告（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聲明不服，提起上訴）。並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

　　。㈡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415萬5,654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上訴人則以：上訴人自86年9月起擔任日盛證券公司分公司經理人職務，至106年3月17日經日盛證券公司董事會決議調任上訴人為台南分公司經理人，上訴人歷次職務調動均經日盛證券公司董事會決議，因上訴人身具分公司負責人，並為日盛證券公司與日盛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日盛金控公司）合併年報上所公開揭露之經理人，故兩造間成立委任關係。上訴人於擔任台南分公司經理人時，於110年間有如附表一所列情事，認有調整職務必要，於110年7月8日經日盛證券公司董事會決議調整上訴人職務為專案協理，自110年7月15日起生效，並在日盛證券公司與日盛金控公司合併年報中公開揭露上訴人為經理人身分，上訴人仍屬委任經理人，其職級、敘薪未改變。上訴人於調整職務後不再負責管理職，自無法領取負責人職務津貼及主管加給，此為取消主管職之合理調整。倘認兩造間為勞雇關係，則伊於110年7月15日調整上訴人職務亦無違反勞基法第10條之1規定。且上訴人於110年7月15日調整職務後，持續任職至111年1月25日提出退休申請，於111年2月25日退休，則上訴人遲至退休後再為爭執，應有權利失效原則之適用。另伊與日盛證券公司於112年4月9日合併，並以伊為存續公司，依原證19之日盛金控暨其子公司全體員工安置計劃（下稱日盛金控員工安置計劃），須選擇留任員工始有適用，且離職生效日為合併基準日後滿5個月，則在合併基準日前已非在職之員工，即無適用或協商比照適用之可能。上訴人於111年2月25日退休，自無上訴人所稱協商比照富邦優退方案之情事。至每年發放2次之績效獎金為日盛證券公司之盈餘提撥，屬獎勵性質之恩惠性給與，非屬工資。又證券業自87年3月1日起適用勞基法，上訴人之舊制工作年資自87年3月1日起至94年7月1日止

　　，應為7年4個月等語，資為抗辯。並答辯聲明：㈠上訴駁回

　　。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本院卷第113頁至第116頁）：

  ㈠上訴人自86年9月1日起任職於日盛證券公司，111年2月25日自請退休。歷任職務如下：

  ⒈86年11月至93年8月：屏東分公司經理人

  ⒉93年9月至100年3月：高雄、鳳山分公司經理人

  ⒊100年3月至105年8月：南區督導

    ⑴101年4月至6月：南區督導兼鳳山分公司負責人

    ⑵103年3月至7月：南區督導兼代理鳳山分公司負責人

    ⑶104年6月至10月：南區督導兼北高雄分公司負責人

  ⒋105年8月起：高雄分公司經理人

  ⒌106年3月27日起：台南分公司經理人

    ⑴經日盛證券公司董事會於106年3月17日依公司法第29條第1項規定，決議任用上訴人為台南分公司經理人，其報酬依日盛證券公司之「員工及委任經理人核薪規則」及相關獎酬規定授權董事長核定之（被證1董事會議事錄）。

    ⑵上訴人於106年3月28日出具經理人資歷表暨聲明同意書，同意自同年月27日起調整職務為台南分公司副總經理室協理，職等13，日後如有職務異動，相關之津貼及加給，同意日盛證券公司得予以調整（被證2）。依日盛證券公司106年3月17日修訂之職位職稱管理規則第3條第4項、第4條第3項規定，職等13對應之管理職職稱為「協理」、專業職職稱為「專案協理」，委任經理人之委任及解任，應由董事會決議，委任經理人指副總經理以上管理職人員、處級以上主管、分公司經理人及其他依法令或公司規章應由董事會決議，且於公司授權範圍內，有為公司管理事務及簽名權限之人（被證8）。

    ⑶日盛證券公司唯一股東日盛金控公司107、109年度年報所載經理人，均包括上訴人（106年3月27日起擔任協理）（

　　　被證3、4）。

  ⒍110年7月15日起：南區督導特助

    ⑴經日盛證券公司董事會於110年7月8日依公司法第29條規定，決議調任為南區督導，報酬依日盛證券公司之「員工及委任經理人核薪規則」及相關獎酬規定授權董事長核定之（被證6董事會議事錄）。

    ⑵日盛證券公司南區督導許榮旭於110年7月14日以電子郵件通知上訴人自同年月15日起「轉任南區特助」（原證2）

　　　。

    ⑶日盛金控公司110年度年報所載經理人，包括上訴人（110年7月15日起擔任專案協理）（被證7）。

  ㈡上訴人於110年7月15日擔任南區督導特助前、後之待遇，如附表二所示（以同年6月、8月份薪資表比較，原證7、8） ，其中A023個人提繳退休金6,066元是由上訴人提繳，SC12委任經理人公司提繳退休金6,066元是由日盛證券公司為上訴人提繳。

  ㈢上訴人於110年7月30日以電子郵件向許榮旭表示「…我在7月14日被督導通知次日起調整職務，從分公司負責人變成轄區督導特助，職務加給被減免，等於降薪40％。…只有1通電話就無故的降職、減薪，這已經嚴重影響我的權益及退休金，我不同意、不能接受目前的降職減薪…」等語（原證5

　　）。

  ㈣日盛證券公司所營證券業，自87年3月1日起適用勞基法（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台勞動一字第037287號公告），94年7月1日起適用勞工退休金條例。

  ㈤日盛證券公司之工作規則第16條規定：「（職務調動）本公司為配合業務需要，增進員工工作歷練，厚植業務基礎，員工須接受公司所交派之工作及工作地點，並遵從上級主管調度指派，並依下列調動原則實施定期或不定期職務或工作輪調。一、基於本公司經營上所必需，且不得有不當動機及目的。但法律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二、不得違反勞動契約

　　。三、對員工工資及其他勞動條件未做不利之變更。四、調動後工作之性質考量員工體能、技術所能勝任。五、調動工作地點如過遠，給予必要之協助。六、考量員工及其家庭之生活利益。本公司調動員工若未違反前項規定，員工不得拒絕。」等語（原證6）。

  ㈥日盛證券公司之勞工退休辦法相關規定如下（原證10）：

  ⒈第1條「為照顧員工退休生活，促進勞資和諧關係，增進工作效率，依勞動基準法第56條規定，特訂定本辦法。」。

  ⒉第7條「員工退休金之給與規定如下：本公司適用勞動基準法前，於公司任職之員工，其退休金之給與標準依勞動基準法第84條之2規定及本公司83年7月1日訂定之職工退休基金辦法辦理，由原設置之『職工退休基金』支付。本公司適用勞動基準法後，員工退休金之給與標準按其工作年資自87年3月1日起，每滿1年給與兩個基數，但超過15年之工作年資，每滿1年給與1個基數，最高總以45個基數為限。未滿半年者以半年計，滿半年以1年計。…」。

  ⒊第10條「年資之採計方式：一、員工工作年資自受僱當日起算，且應包含擔任本公司或日盛金控暨其從屬公司委任經理人期間之工作，惟擔任委任經理人期間退休金計算由勞雇雙方協定。…」。

  ㈦原證1至8 、10至11、13至19，被證1至17，形式上均為真正

　　。

四、本件上訴人主張伊自86年9月初起受僱於日盛證券公司，分別擔任櫃檯主管、分公司經理、營業部主任、督導、南區督導特助等職務，與日盛證券公司間分別屬委任關係及僱傭關係。詎日盛證券公司以伊有附表一所列情事為由，未經伊同意，於110年7月15日違法調動伊職務為南區督導特助，致伊短少110年7月15日至111年2月25日之薪資13萬6,405元、110年績效獎金90萬6,999元、退休金311萬2,250元。爰依兩造契約關係，系爭工作規則第33條、第34條，民法第547條規定，系爭退休辦法第7條第2項、第10條、第11條規定，被上訴人之富邦優退計畫，請求被上訴人給付上訴人415萬5,654元等語；被上訴人則以前詞置辯。是本件應審究者厥為：㈠上訴人任職日盛證券公司期間，與日盛證券公司間究屬委任關係或委任及僱傭關係？㈡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給付415萬5

　　,654元，有無理由？

五、得心證之理由：

  ㈠上訴人任職日盛證券公司期間，與日盛證券公司間究屬委任關係或委任及僱傭關係？

　⒈按所謂委任，係指委任人委託受任人處理事務之契約而言。委任之目的，在一定事務之處理。故受任人給付勞務，僅為其處理事務之手段，除當事人另有約定外，得在委任人所授權限範圍內，自行裁量決定處理一定事務之方法，以完成委任之目的。至僱傭，則指受僱人為僱用人服勞務之契約而言

　　。僱傭之目的，即在受僱人單純提供勞務，對於服勞務之方法毫無自由裁量之餘地（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2727號民事裁判要旨參照）。次按依公司法第29條第1項之規定，固可認經理人與公司間為委任關係。但公司之員工與公司間究屬僱傭或委任關係？仍應依契約之實質關係以為斷，初不得以公司員工職務之名稱逕予推認。且勞基法所定之勞動契約

　　，係指當事人之一方，在從屬於他方之關係下提供職業上之勞動力，而由他方給付報酬之契約，與委任契約之受任人，以處理一定目的之事務，具有獨立之裁量權或決策權者有別

　　。是公司經理人於事務之處理，縱或有接受公司董事會之指示，倘純屬為公司利益之考量而服從，其仍可運用指揮性、計畫性或創作性，對自己所處理之事務加以影響者，亦與勞動契約之受僱人，在人格上及經濟上完全從屬於雇主，對雇主之指示具有規範性質之服從，迥然不同（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1510號民事裁判意旨參照）。是以，公司與員工間之契約關係，固不得僅以員工職務名稱逕予認定，亦非以其管轄員工人數而定，應以其職務名稱與契約實質目的、員工職務內容綜合判斷，如契約目的，僅要求員工單純提供勞務

　　，有如機械，對於服勞務之方法毫無自由裁量之餘地，則為僱傭關係；如要求員工以運用指揮性、計畫性或創作性，達成一定目的，縱為公司利益而接受上級指示，亦非人格上完全從屬於公司，應認屬委任關係。再依公司法第8條第2項、第29條第1項第3款、第31條規定，公司之經理人在執行職務範圍內為公司負責人，股份有限公司依章程規定置經理人，其委任、解任及報酬，應由董事會以董事過半數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同意之決議行之，經理人之職權，除章程規定外，並得依契約之訂定，經理人在公司章程或契約規定授權範圍內，有為公司管理事務及簽名之權；則據此足見公司之經理人在執行職務範圍內，既然是公司負責人，應不屬於受公司僱用之勞工。

　⒉查，上訴人自86年9月1日任職於日盛證券公司後，隨即自86年11月起，陸續經日盛證券公司董事會依公司法第29條第1項第3款規定及日盛證券公司權責劃分規則相關項目規定，決議聘任上訴人分別擔任屏東、高雄、鳳山分公司經理人、南區督導兼鳳山分公司負責人、南區督導兼代理鳳山分公司負責人、南區督導兼北高雄分公司負責人、台南分公司經理人、南區督導特助，並將上訴人前開調任職務及就任日期登載揭露於日盛證券公司與日盛金控公司合併年報上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被上訴人提出之106年3月17日日盛證券公司第14屆第35次董事會議事錄（下稱106年3月17日議事錄）、上訴人之日盛證券公司經理人資歷表暨聲明同意書、110年7月8日日盛證券公司第16屆第13次董事會議事錄（下稱110年7月8日議事錄）、107年度年報、109年度年報、110年度年報附卷可稽（見原審卷第155頁至第158頁、第161頁至第177頁）。觀諸106年3月17日議事錄內容記載：「案由：擬變更本公司台南、高雄分公司經理人，謹提請核議。說明：一、依公司法第29條第1項第3款、本公司『權責劃分規則-各單位共同適用事項（經紀事業處暨分公司）』之規定，關於分公司負責人之任用、調任及解任等需經董事會之決議行之。二、本公司因業務需要，擬變更台南、高雄等分公司經理人，有關其任用、調任情形……。三、上述經理人之資格條件符合『證券商負責人與業務人員管理規則』第10條第1項之規定……檢附負責人資歷表……。四、其報酬依『日盛證券公司員工及委任經理人核薪規則』及本公司相關獎酬規定授權董事長核定之。五、本案經董事會會議決議通過後，授權董事長核定生效日……。決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董事無異議，本案照案通過。」等語。110年7月8日議事錄內容記載：「案由：擬變更本公司嘉義、台南、復興等3家分公司經理人，謹提請核議。說明：一、依據公司法第29條及『日盛證券公司權責劃分規則』之人力資源部相關項目規定辦理。二、本公司因業務需要，擬變更嘉義、台南、復興等3家分公司經理人及證券南區督導許榮旭協理兼任嘉義分公司經理人，有關上述經理人任用、調任等情形……。三、上述經理人之資格條件符合『證券商負責人與業務人員管理規則』第10條第1項之規定……檢附負責人資歷表……。四、其報酬依『日盛證券公司員工及委任經理人核薪規則』及本公司相關獎酬規定授權董事長核定之。五、本案經董事會會議決議通過後，授權董事長核定生效日……。決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在場出席董事無異議，本案照案通過。」等語。另依107年度年報、109年度年報、110年度年報所載，上訴人於擔任台南分公司經理人期間，在年報上揭露之職稱為「協理」，於110年7月15日調任南區督導特助後，在年報上揭露之職稱為「專案協理」。而依日盛證券公司於106年3月17日修訂之「職位職稱管理規則」第3條第4項規定，「協理」屬13職等之管理職，「專案協理」則屬13職等之專業職；另第4條第3項規定：「公司委任經理人之委任及解任，應由董事會決議。委任經理人係指副總經理（含）以上管理職人員、處級（含）以上主管、分公司經理人及其他依法令或公司章程應由董事會決議，且於公司授權範圍內，有為公司管理事務及簽名權限之人。」等語（見原審卷第180頁至第181頁）。再參以上訴人任職日盛證券公司台南分公司經理人時，就證券業務客戶即訴外人黃致翔、陳健賓違約應清償金額，代表日盛證券公司台南分公司以該分公司負責人身分分別與黃致翔、陳健賓簽立清償協議書，及以日盛證券公司台南分公司代表人身分與訴外人長榮大學分別簽訂實習合作同意書、補助大專校院辦理就業學程計畫職場體驗同意書（見原審卷第171頁、第301頁、第293頁至第300頁）。可知上訴人歷任日盛證券公司屏東、高雄、鳳山分公司經理人、南區督導兼鳳山分公司負責人、南區督導兼代理鳳山分公司負責人、南區督導兼北高雄分公司負責人、台南分公司經理人等職位，均由日盛證券公司董事會依公司法第29條第1項第3款規定及日盛證券公司權責劃分規則相關項目規定，決議委任及解任，並將上訴人新任職位及就任日期登載揭露於日盛證券公司與日盛金控公司合併年報上而公告周知，且上訴人於日盛證券公司授權範圍內，有為日盛證券公司管理各該分公司內部事務，及對外代表日盛證券公司台南分公司簽名之權限，顯見日盛證券公司任用上訴人之初，兩造即成立經理人之委任關係。雖日盛證券公司董事會於110年7月8日決議解任上訴人之台南分公司經理人職務，改派任南區督導特助，並於110年7月15日生效，惟日盛證券公司仍將上訴人列名於110年度年報之經理人資料，且職稱為「專案協理」。再佐以上訴人新任職務南區督導特助為「專案協理」級別與原任職務台南分公司經理人為「協理」級別，同屬13職等，且依日盛證券公司之「權責劃分表-各單位共同適用事項（經紀事業處暨分公司）」所示（見原審卷第305頁至第317頁），督導就事務處理具一定之審核與核定權，甚至部分事務處理之審核與核定權高於分公司經理人，堪認日盛證券公司仍係基於經理人之委任關係聘任上訴人擔任南區督導特助，並未與上訴人另成立僱傭關係。是上訴人主張伊於任職期間兼任或擔任督導職務，及110年7月15日調任為南區督導特助時，與日盛證券公司間為僱傭關係云云，並無可採。

　㈡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給付415萬5,654元，有無理由？

　  上訴人主張：日盛證券公司違法調動伊職務，致伊短少110年7月15日至111年2月25日之薪資13萬6,405元、110年績效獎金90萬6,999元、退休金311萬2,250元云云。然查：

　⒈查兩造間既屬經理人之委任關係，已如前述，上訴人即非勞基法第2條第1款規定及系爭工作規則第3條規定所稱勞工或員工，則日盛證券公司董事會於110年7月8日決議解任上訴人之台南分公司經理人職務，改派任南區督導特助之職務調動，自無勞基法第10條之1及系爭工作規則第16條規定之適用。是上訴人主張日盛證券公司於110年7月15日將其職動為南區督導特助，係違法調動云云，並無可採。

　⒉上訴人於106年3月27日任職台南分公司經理人時，於同年月28日出具之同意書記載：「本人劉向麗已充分了解，經雙方協議按本公司相關辦法規定，同意調整後條件如下表，並同意自106年3月27日起生效。日後如有職務異動，相關之津貼及加給，本人同意日盛證券得予以調整……」等語，有前揭同意書在卷可參（見原審卷第159頁），並為兩造所不爭執〔見前開三、兩造不爭執事項之㈠之⒌之⑵〕。則上訴人自110年7月15日起職務異動為南區督導特助，因非擔任管理職

　　，日盛證券公司據以調整相關之津貼及加給而減少主管加給8,000元及負責人之職務津貼3萬元，並就新任職務給予職務津貼1萬9,500元，尚無違反上訴人與日盛證券公司間之前開約定。是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 給付110年7月15日至111年2月25日之薪資差額13萬6,405元，洵屬無據。

　⒊另觀系爭退休辦法第2條規定：「凡受本公司僱用從事工作獲致工資之員工均適用之。」，第10條（年資之採計方式）第1項規定：「員工工作年資自受僱當日起算，且應包含擔任本公司或日盛金控暨其從屬公司委任經理人期間之工作年資，惟擔任委任經理人期間退休金計算由勞雇雙方協商。」等語（見原審卷第57頁至第58頁）可知，系爭退休辦法僅適用於與日盛證券公司成立勞動契約之勞工，不適用於全職之委任經理人，僅勞工於任職期間有另經日盛證券公司調職擔任委任經理人時，其擔任委任經理人之工作年資，應與勞工計算退休金之年資合併計算，且勞工擔任委任經理人期間之退休金如何計算，則由日盛證券公司與勞工雙方協商。本件 上訴人自任職日盛證券公司起，雙方即成立經理人委任關係等情，已如前述，則上訴人於111年2月25日退休時，其退休金之計算，自無從適用系爭退休辦法第10條第1項規定。另被上訴人係於上訴人退休後之112年4月9日與日盛證券公司合併，並以被上訴人為存續公司，則依日盛金控員工安置計劃所載，須選擇留任並適用勞基法之員工始有適用，且離職生效日為合併基準日後滿5個月（見原審卷第335頁至第342頁），則在合併基準日前已非在職並適用勞基法之員工，即無適用或協商比照適用之可能。上訴人在被上訴人與日盛證券公司合併前既已退休，自無比照富邦優退方案計算工作年資及退休金之情事。從而，上訴人主張依系爭退休辦法第10條第1項規定，比照被上訴人之富邦優退方案計算工作年資

　　，並另加發5個月工資，請求被上訴人給付退休金差額311萬2,250元云云，即屬無據。

  ⒋上訴人另主張：日盛證券公司台南分公司110年之績效優於永康分公司，永康分公司經理人110年績效獎金共領176萬元

　　，日盛證券公司僅發給伊擔任台南分公司經理人時之績效獎金85萬3,001元，被上訴人再發給差額90萬6,999元云云。查

　　，依日盛證券公司99年12月31日制定，110年5月13日修訂之績效獎金規則第2條規定：「本規則所稱之績效獎金，係指薪資或其他經常性給與以外，依員工績效考核所發放之獎金

　　。」，第4條第2項第1款規定：「每年發放2次之單位，其上半年度績效獎金之損益計算期間自當年度1月1日起計至6月30日；其下半年度績效獎金之損益計算期間自當年度1月1日起計至12月31日，但應扣除或調整上半年度之損益。」，第7條規定：「一、每年發放2次績效獎金之事業單位，其下半年度績效獎金之計算，經扣除或調整上半年度績效獎金之數額後始得發放……。二、績效獎金應依附表一及附表二所定保留比率提撥保留數……。三、績效獎金扣除當期提撥之保留數後，應提撥……為統籌分配款……供彈性調節其績效獎金之分配……。四、各單位內績效獎金發放標準，應以員工最近一期績效考核評等為發放依據。」，第7之1條規定：「

　　各單位之當期損益如為負數，不發放績效獎金，但如有前期獎金保留數，且該保留數大於當期獎金抵減數者，得就保留數超過抵減數之部分為支付。各單位之當期損益如為正數，應依本規則發放績效獎金，但如前期有獎金抵減數者，當期獎金計算基礎須為扣除前期獎金抵減數後之餘額，如不足扣抵，則不發放績效獎金……。」等語（見原審卷第186頁至第188頁）可知，績效獎金原則上係以該事業位之當期損益為正數時，始得依前開績效獎金規則發放，且以各員工最近一期績效考核評等作為績效獎金發放標準。本件上訴人於100年年中及年末既已分別領取其任職台南分公司經理人時之績效獎金43萬0,926元、42萬2,075元，顯見日盛證券公司係因台南分公司110年度上半年及全年之損益為正數，乃按上開績效獎金規則各規定，依上訴人於該年度之績效考核評等而發放，況上訴人於分別領取前揭年中及年末績效獎金時，並未就年中及年末績效獎金之計算基準表示異議，則上訴人於退休後提起本件訴訟時，始主張台南分公司110年之績效優於永康分公司，永康分公司經理人該年度共領176萬元績效獎金，爭執日盛證券公司短發110年度年中及年末績效獎金，而請求被上訴人應補發差額90萬6,999元云云，亦屬無據。

六、綜上所述，上訴人依兩造契約關係，系爭工作規則第33條、第34條，民法第547條，系爭退休辦法第7條第2項、第10條

　　、第11條等規定，及被上訴人之富邦優退計畫，請求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415萬5,654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非屬正當，不應准許。從而，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核無不合。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

　　，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

　　、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21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邱  琦

                            法  官    邱靜琪

                            法  官    高明德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 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21　　日



                            書記官    郭彥琪 

　

附表一  編號 調職事由 1 客戶並無低利率需求，上訴人卻主動為客戶申請爭取優惠之低利率，致公司利息收入減少，罔顧公司權益。 2 上訴人未經公司內部溝通，即逕與違約客戶簽署協議書，不僅未向違約客戶收取違約金，且同意客戶分79個月償還 ，每月僅償還新臺幣3,000元，未維護公司權益。 3 上訴人以較高折讓方式引進其他分公司客戶，而為惡意競爭，上訴人卻不認此作為有誤或不當。 





附表二  民國110年7月15日以前 民國110年7月15日以後 加項：本薪新臺幣（下同）5萬7,350元、伙食津貼1,800元、300元       、300元 減項：勞保費1,054元、健保費1,568元、福利金488元（或396元）       、工會經常會費100元、(A023)個人提繳退休金6,066元  加項：主管加給8,000元、       職務津貼(負責人)3萬元 減項：員工信託自提金5,000元 加項：職務津貼1萬9,500元。 說明：110年7月15日以後加項總額每月減少1萬8,500元（計算式：       8,000＋30,000－19,500＝18,500），110年7月15日至111年2       月25日共減少13萬6,405元〔計算式：（18,500×16/31）＋（       18,500×6）＋（18,500×24/28）＝136,405〕  







